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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為巴利語《中部》第 11,12,19 經之譯注，包括：11.《獅子

吼小經》；12.《獅子吼大經》；19.《二種心念經》。《獅子吼小

經》闡述，何以唯有佛法中有四沙門果（預流果至阿羅漢果），

他宗異論則無；並說明佛教與外教之差別。《獅子吼大經》講

述，佛宣示其擁有「十種如來力」及「四無畏」，了知四生、

五趣輪迴與通往涅槃之道，並說苦行無益，聖慧為要。《二種

心念經》講述，佛依其過去之修行經驗，開示如何將心念區分

為善、不善二種，而除滅不善心念，安住於善心念，以至達到

禪定，證得三明而解脫。本譯注之巴利原文以 PTS 版及緬甸版

為主，並參考錫蘭版、泰國版，取其適切者。譯文力求明白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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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將長篇經文做適當分段，冠上段落標題，以收綱舉目張之

效；各段標上編號，以方便注釋中之引用參照，達到以經解經

之功能。關鍵處附上注釋，以幫助讀者理解經文意義，或說明

翻譯之依據或考量。  

 

 

 

【關鍵詞】巴利中部經典；獅子吼小經；獅子吼大經；二種心

念經；十力；四無畏；苦行；神通；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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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譯文中半形方括弧  [ ] 內的數字，表示巴利本（Ee，即 PTS

版）的頁碼。此部翻譯以 Ee, Be 版為主，另參考 Ce, Se 版。 

二、譯文中全形方括弧［］內的文字，表示譯者為使譯文文意

更完整或更順暢而補充的內容。  

三、譯文中全形圓括弧（）內的數字或文字為譯者附註的內容。 

四、各經經名之副標題，以及經文中之分段與段落標題皆為譯

者所附加，目的在呈現經文主旨、經文結構與段落意旨，

提高經文之易讀性。各段附上編號，以方便引用。  

五、巴利本引用格式說明（依 PTS 版）  

‧AN 4:34, II 34-35 或  AN 4:34 (II 34-35) 表示：  

    《增支部》第 4 集，第 34 經；第二冊，34-35 頁。  

‧DN 31, III 180-193 或 DN 31 (III 180-193) 表示：  

    《長部》第 31 經；第三冊，180-193 頁。  

‧MN 56, I 371-387 或 MN 56 (I 371-387) 表示：  

    《中部》第 56 經；第一冊，371-387 頁。  

‧SN 43:1, IV 359 或 SN 43:1 (IV 359) 表示：  

    《相應部》第 43 相應，第 1 經；第四冊，359 頁。  

‧Ps II 387,15-16表示：《中部注釋》第二冊，387 頁，15-16 行。 

‧Vin I 14 表示：《律藏》第一冊，14 頁。  

‧Vism 167 表示：《清淨道論》，167 頁。  

六、漢譯本引用格式說明（依大正藏版）  

‧《增壹阿含經 21.1》表示：《增壹阿含經》第 21 品，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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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中阿含經 16》表示：《中阿含經》第 16 經。  

‧《雜阿含經 843》表示：《雜阿含經》第 843 經。  

七、本篇譯文注釋中對本部翻譯（簡稱南山版《中部》）之引

用說明  

‧《中部 122.18-19》（MN III 113）表示：南山版《中部》第

122 經，第 18-19 段。因此部分目前尚未出版，此處附上巴

利本出處以利讀者參照。（若引用第 1~4; 21~23; 82, 86, 87; 

58, 76, 98 經，請參《正觀》雜誌第 102、104、107、111

期相關段落，不另附巴利本出處）  

  ‧《中部 38.2,9》（MN I 256-258）表示：南山版《中部》第

38 經，第 2 段，第 9 段。  

  ‧《中部 41.10(8)》（MN I 287）表示：南山版《中部》第 41

經，第 10 段，第 (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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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經  概 要  

 

11.【獅子吼小經】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應當作正確之獅子吼：「唯佛法中有

四沙門果，他宗異論則無。」若外教質問比丘們有何信心及依

據而作是說，當回答：因見到自己擁有世尊所說的四種法──

對師淨信、對法淨信、對戒圓滿、對同修喜愛，而作是說。若

外教又謂彼等也具此四法，二者間有何差別？當回答：只有一

種究竟，此究竟唯有離貪、瞋、癡、愛，無取，智者，不迎不

拒者，喜好離妄想者能成就，外教因執「有、無」二見，不能

離貪、瞋、癡、愛等，故無法達此究竟──解脫生死。又謂，

外教或能遍知及施設「欲取、見取、戒禁取」，但無法遍知及

施設「我論取」，因此其教法非正法律，其對師淨信、對法淨

信、對戒圓滿、對同修喜愛等四法不說為正確實行。本經顯示，

佛教與外教之根本差異為，佛能遍知及施設「我論取」，揭顯

「無我」論，因此能宣說、安立離貪、瞋、癡、愛之正法律，

而成就四沙門果；外教則否。此獅子吼也宣示，佛之正法律為

「唯一」能達到「解脫」之法教。  

 

12.【獅子吼大經】  

本經敘說：善星因不具正見，讚嘆外道行持，嚮往神通而捨戒

還俗，並批評佛不具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只

憑思索、辯才而說法。舍利弗聽聞後回報世尊。世尊因善星之

質疑而開示，佛具「十種如來力」與「四無畏」，因此宣稱居

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法輪），入八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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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其中「十如來力」包括三類：1.對因果業報如實了知；

2.對世間及眾生狀態如實了知；3.熟知禪定，具足三明。「四無

畏」為對「所證」（已正覺、已漏盡）及「所說」（障礙法、苦

盡法）不畏質疑與訶責。又謂，佛亦知四種出生、五趣輪迴與

通往涅槃之道，因此能引導眾生達到苦滅之境。最後謂，佛過

去曾行無量苦行、祭祀、祀火，但皆無益解脫，唯有「聖慧」

方能盡苦。本經顯示，佛的智見乃在解脫輪迴之苦，而非外教

所稱嘆的種種無益之行。本經也確立佛之「所證、所知」（具

十力、正覺、漏盡，知輪迴與涅槃）與「所說」（說障礙法、

苦盡法）的如實性與權威性，而不畏質疑。  

 

19.【二種心念經】  

本經敘說：佛告比丘，自己在覺悟之前，曾將心念分為兩種：

1.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2.善念：離欲念、無恚念、不

害念。當生起不善念時，了知它會為自他帶來傷害，會障礙智

慧，伴隨苦惱，不能導向涅槃。如此不斷省思其過患而捨離不

善念。此如牧牛人以鞭子抽打牛隻，以防損人穀物，遭受責罰。

又，當生起善念時，了知它不會為自他帶來傷害，能增長智慧，

帶來涅槃。此種善念儘管日夜尋思，也不會看見怖畏（因無害

自他），但仍會令身體疲倦，內心擾亂，而遠離定。此時便令

心向內安住、安止而得定。此如穀物收畢，牧牛人可安心放牛。

又謂，不管善、不善念，當經常尋思、伺察時，內心便會有那

樣的傾向，因此不可不慎。如此調伏不善念與善念後，更奮發

精進，進修四禪（定）、三明（慧），而得解脫。最後為比丘們

開示「鹿群之喻」：惡魔（如獵人）以喜貪、無明、八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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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誘眾生（如鹿群）走向災難；如來則為眾生除去喜貪、無明，

以八正道引導眾生趣向喜悅安樂。本經顯示，二種心念的區分

即二條道路（八支聖道、八支邪道）的區別，佛揭顯正道、封

閉邪道，令眾生獲得究竟安穩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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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獅子吼小經  
── 佛教與外教的差異為何？  

從果證、根本見解到教義的施設  

 

1. 我這樣聽聞。 1 

有一回，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陀林給孤獨園 2。  

在那裡，世尊對比丘們說：「比丘們！」那些比丘回答世

尊：「大德！」  

正法的獅吼  

2. 世尊說： 3 

「比丘們！你們應當做這樣正確的獅子吼：『只有此處 4有

〔第一〕沙門、第二沙門、第三沙門、第四沙門 5，他〔宗〕異

 
1
 譯自 MN 11, I 63-68 (Cū ḷa-sīhanād a-su ttaṃ)。漢譯對應經為：《中阿含經

103‧師子吼經》（T1 , 590b-591b）、《增壹阿含經 27.2》（T2, 643c-644b）。 

2
 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參《中部 2》注 48, 49。  

3
 《增壹阿含經 27.2》提到佛說此經的因緣為，比丘們至外道處共論，外道

質問比丘：沙門瞿曇為弟子說法，令共奉行，我等亦為弟子說法，令共

奉行，「沙門瞿曇與我等有何等異？有何增減？所謂彼說法，我亦說法；

彼教誨，我亦教誨。」（T2, 643c7-13）比丘們聽完後沒有回答，而將此

質問回報世尊，於是世尊便開示此經。  

4
 「此處」（ idha），依經文脈絡，指在佛陀的法與律中。  

5
 依 AN 4 :239 (II 238)所說，第一沙門到第四沙門，指成就初果到四果的 4

種沙門，即須陀洹（ sotāpanna，預流）、斯陀含（ sakad-āgāmī，一來）、

阿那含（ anāgāmī，不還）、阿羅漢（arahan t，應供）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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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空無〔任何〕沙門！ 6』 7 

獅吼的理由  

外教的質問  

3.「 [64]比丘們！可能有這種情況──外教遊行者這麼說：

尊者們有什麼信心，有什麼能力，基於此，尊者們這樣說：『只

有此處有〔第一〕沙門、第二沙門、第三沙門、第四沙門，他

〔宗〕異論空無〔任何〕沙門！』？  

佛弟子具足淨信等四法  

4.「比丘們！當外教遊行者這樣說時，應這樣回答：朋友

們！因為我們看到自己擁有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正遍

覺者所說的四種法，所以這樣說：『只有此處有〔第一〕沙門……

他〔宗〕異論空無〔任何〕沙門！』哪四種法？我們對於師有

 
6
 此句 Ee、Ce 作：‘suññā parapp avādā samaṇ ebhi aññe’ti；Be、S e 則作：‘suññā 

parappavād ā samaṇebhi aññeh ī’ti。今根據巴利文法，採 Ee、Ce（ añña 應

為主格複數形 aññe 以修飾 parappavādā）。  

7
 為何只有佛法中有四沙門果，他宗異論中則無？《長阿含經 2‧遊行經》

說：「若諸法中無八聖道者，則無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

果。須跋！以諸法中有八聖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

沙門果。須跋！今我法中有八聖道，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

沙門果，外道異眾無沙門果。」（T1, 25a25-b2）亦即關鍵在於該教法中

是否有正確有效的修證方法「八聖道」，有八聖道則有四沙門果，無八

聖道則無四沙門果。其他各本《大般涅槃經》也有同樣說法，參 DN 16 

(II 151)、《般泥洹經》（T1, 187c6-9）、《大般涅槃經》（T1 , 204a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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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信，對於法有淨信，對於眾戒有圓滿行持，對於同門法友 8──

不管在家還是出家──都喜歡、喜愛。 9因為我們看到自己擁有

有知、有見的世尊、阿羅漢、正遍覺者所說的這四種法，所以

這樣說：『只有此處有〔第一〕沙門……他〔宗〕異論空無〔任

何〕沙門！』  

外教也具淨信等四法？  

5.「比丘們！可能有這種情況──外教遊行者這麼說：『朋

友們！我們對於我們的上師也有淨信，對於我們的教法也有淨

信，對於我們的眾戒也圓滿行持，對於同門法友──不管在家還

是出家──也都喜歡、喜愛。朋友們！我們之間有什麼差別？有

什麼差異？有什麼不同？』  

修行的目標與達成的條件  

6.「比丘們！（1）當外教遊行者這樣說時，應這樣反問：

『然而，朋友們！只有一種究竟 10？還是多種究竟？』外教遊

 
8
 「同門法友」（ sah adhammik ā），直譯「同法者」，即在同一師門、同一法

律中共同修學者。  

9
 《中部注》說，這 4 法即指「四預流果支」（ cattāri so tāpannassa aṅgān i）

（Ps II  9,5）。這是證得「預流果」（so tāpanna，須陀洹，初果）者所具

備的 4 種特質，包括對「佛、法、僧」具足「證信」（ av ecca-pp asād a），

以及具足「聖所愛戒」（ ar iya-kan tān i s īlāni）。詳細內容，參《中部 7.5》

（MN I 37）、DN III 227。亦即，至少須具備初果的「證信」

（avecca-ppasāda）者，才能發出「獅子吼」。  

10
 「究竟」（n iṭṭhā），指各教派修行的終極目標。《中部注》提到，當時印

度各教派沒有不施設「究竟」的，婆羅門（brāh maṇ a）以「梵天界」

（Brahma- loka）為究竟；苦行者（ tāpasa）以「光音天」（Ābhassar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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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說：『朋友們！只有一種究竟，

而非多種究竟。』  

「（2）〔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有貪者得此

究竟？還是離貪者？』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

說：『朋友們！離貪者得此究竟，而非有貪者。』  

「（3）〔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有瞋者得此

究竟？還是離瞋者？』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

說：『朋友們！離瞋者得此究竟，而非有瞋者。』  

「（4）〔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有癡者得此

究竟？還是離癡者？』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

說：『朋友們！離癡者得此究竟，而非有癡者。』  

「（5）〔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有愛者得此

究竟？還是離愛者？』 [65]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

樣說：『朋友們！離愛者得此究竟，而非有愛者。』  

「（6）〔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有取者得此

究竟？還是無取者？』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

說：『朋友們！無取者得此究竟，而非有取者。』  

「（7）〔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智者得此究

竟？還是無智者？』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說：

『朋友們！智者得此究竟，而非無智者。』  

「（8）〔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有迎、有拒

 

為究竟；遊行者（par ibbājak a）以「遍淨天」（Subhakiṇh ā）為究竟；活

命派（Ājīvak a）以他們想像為「無限意識」（ ananta-mānasa）的「無想

狀態」（ asaññi-bhav a）為究竟；在佛陀的教法中，則以「阿羅漢位」

（arahatta）為究竟（Ps I I 9,3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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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此究竟？還是不迎、不拒者 11？』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

的話，應這樣說：『朋友們！不迎、不拒者得此究竟，而非有

迎、有拒者。』  

「（9）〔這時，應再追問：〕『然而，朋友們！喜愛妄想者、

喜好妄想者 12得此究竟？還是喜愛離妄想者、喜好離妄想者〔得

 
11

 「有迎、有拒」（anuruddha-ppaṭiviruddha）和「不迎、不拒」

（ananuruddha-appaṭiv iruddha）是凡夫和聖者面對順逆境時的不同態

度。凡夫遇順境則歡迎，遇逆境則排拒；但聖者不管遇順境或逆境，都

能觀察「無常」，保持不迎不拒的平靜心態。AN 8 :6 (IV 157-159)舉出 8

種「世間法」（利得、損失；美名、譏嫌；指責、稱讚；快樂、痛苦）

做為這些順逆境的例子，說明凡夫與聖者的不同。  

12
 (a)「妄想」（pap añca），papañ ca 之意義並不容易掌握，但依相關經文脈

絡看，大致是指以「我、我所」的執著為基礎，在六根對六境的認知過

程中所產生的種種虛妄不實的想法和想像（與 maññanā 意思相近），它

基本上屬於「意行」（特別是「想蘊」的活動），但也可發之為言語。

如 SN 35 :207 (IV 201-203)說：「我存在；這是我；我未來將會存在；我

未來將會不存在；我未來將會成為有色者、無色者、有想者、無想者、

非有想非無想者。」──作此想法都是 papañcitaṃ（妄想），也是 maññitaṃ

（想像）（對應漢譯參 (c)所引之《起世因本經》）。MW 681c 提到 prapañ ca 

(Skt.)一詞有： expansion, develop men t（擴張、發展）；manifo ldness, 

diversity（五花八門、紛繁多樣）；d eceit, tr ick,  error（欺騙、詭計、錯

誤）；rev ersion（顛倒）等多種意思。這意味它本質是錯誤的、虛假的，

並具有欺騙、迷惑的性質，能以假亂真；它又具有發展、分化、增殖、

繁衍的特性，而形成紛繁多樣的雜多想法或想像（如癌細胞般增殖擴

散、如劇本般情節開展），如此它也具有「掉亂」性，能擾亂內心，令

不得定。因執著「我、我所」，為成就或維護自己的見解、尊嚴（尊榮）、

利益等，它能引生欲望、愛憎、慳嫉等不善「意行」，乃至引發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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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離間語、妄語等不善「語行」，以及持棍、持刀等不善「身行」，

造成自他與世間的痛苦紛擾，以及自己的生死流轉。與之相反的，即是

nippapañca（「離妄想」或「無妄想」），能帶來自他與世間的幸福安樂，

以及自己的解脫生死。參《中部 18.7-8》（MN I 109-110）（《蜜丸喻經》）、

DN 21 (II 276-277)（《帝釋所問經》）及(c)所引之《佛說帝釋所問經》、《長

阿含 14‧釋提桓因問經》。  

(b)此詞（papañ ca）各譯本有不同理解和譯法。如 Horner (1954: 87)譯作：

imped imen t（障礙）；Ñ &B (2009: 160)譯作：proliferation（增殖）；片山

一良（1997: 191）譯作：妄執；及川真介等（2004: 160）譯作：妄想。

此處也譯作「妄想」，如上述，指虛妄不實、執假為真的錯誤想法和想

像。  

(c)此詞（papañ ca）在古代有多種譯法，如《雜阿含經 249》譯作「虛偽」：

「若言六觸入處盡、離欲、滅、息、沒已，離諸虛偽，得般涅槃，此則

佛說。」（T2, 60a19-21）；《雜阿含經 279》譯作「虛偽而分別」：「心意

所觀察，彼種彼種相，虛偽而分別，欲貪轉增廣。」（T2, 76b26-27）；《中

阿含經 115‧蜜丸喻經》譯作「分別」：「緣眼及色生眼識，三事共會便

有更觸，緣更觸便有所覺，若所覺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

所念便分別。」（T1 , 604b2-5）；《佛說帝釋所問經》譯作「虛妄」：「天

主！若無虛妄即無疑惑，若無疑惑即無所欲（乃至怨親、憎愛、刀劒相

持、訴訟鬪諍），種種罪業不善之法皆悉得滅。」（T1 , 248c7-11）；《長

阿含 14‧釋提桓因問經》譯作「調戲」：「帝釋！若無調戲則無想，無想

則無欲，無欲則無愛憎，無愛憎則無貪嫉，若無貪嫉，則一切眾生不相

傷害。」（T1, 64b15-17）；《長阿含 1‧大本經》譯作「戲論」：「唯無上

尊為最奇特，神通遠達，威力弘大，乃知過去無數諸佛，入於涅槃，斷

諸結使，消滅戱論。」（T1, 1b15-17）；《起世因本經》也譯作「戲論」：

「諸比丘！若念有我，則是邪念，則是有為，則是戲論；若念無我，亦

是戲論；乃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悉是戲論。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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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所有戲論，皆悉是病，如癰，如瘡，猶如毒箭。於其中有多聞聖

者，智慧之人，知此戲論諸過患已，樂無戲論，守心寂靜，多所修行。」

（T1, 405a27-b4）。  

(d)此詞（pap añca）在後世大乘經論中也多譯作「戲論」，主要指因執著

「我、我所」而對因緣和合、假名施設、無真實、無自性、畢竟空的一

切諸法起種種虛妄分別（執為真實或實有）的想法、看法。如《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說：「善現！菩薩摩訶薩觀色（、受、想、行、識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六界，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乃至三十七菩提分，四

聖諦等）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等）是為

戲論。」（T6, 890b19-893a12）；又說：「善現！如雜染者及清淨者實無

所有，由此因緣，雜染清淨亦非實有。何以故？善現！住我、我所諸有

情類虛妄分別，謂有雜染及清淨者。」（T6, 1049a21-24）；又說：「云何

觀一切法皆無戲論？佛言：『善現！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觀色無自性，觀受、想、行、識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不應戲論，是故

色無戲論，受、想、行、識亦無戲論。』」（T6, 903a28-b3）；又說：「善

現！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見諸愚夫於非我中而住我想，

於非有情、命者……見者、使見者中而住有情（想）廣說乃至使見者想。

是菩薩摩訶薩見是事已，深生憐愍方便教化，令離顛倒、妄想、執著，

安置無相甘露界中，住是界中不復現起我想乃至使見者想，是時一切掉

動、散亂、戲論、分別不復現行，心多安住寂靜憺怕（按，「憺怕」應

為「澹泊」之抄誤＝「淡泊」）無戲論界。」（T6, 1052c13-23）；又說：

「菩薩摩訶薩若作是念：『苦聖諦應遍知』，是為戲論；『集聖諦應永斷』，

是為戲論；『滅聖諦應作證』，是為戲論；『道聖諦應修習』，是為戲論。」

（T6, 894c26-895a1）；又說：「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時，無如是想，無如是分別，無如是得，無如是戲論：『我行般若波羅

蜜多，我修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能如實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T6, 505b14-18）亦即對於一切法（不管有為、無為，有漏、無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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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究竟〕？』外教遊行者若正確回答的話，應這樣說：『朋友

們！喜愛離妄想者、喜好離妄想者得此究竟，而非喜愛妄想

者、喜好妄想者〔得此究竟〕。』  

不執二邊：佛法與外教的根本差異  

7.「比丘們！有這二種見，有見和無見 13。比丘們！凡是那

 

間、出世間）執為真實，執為我、我所，皆是「戲論」（顛倒、妄想、

分別、執著）。  

(e)《中部注》說，有「愛、慢、見」三種「妄想」（ taṇhā-māna-d iṭṭhi-p apañcehi）

（Ps I 25,34），這是相應於執「我、我所」的三種方式：「這是我的，這

是我，這是我的實我。」（‘etaṃ mama, eso’ham asmi, eso me attā’ ti），參

《中部 22.21(1)》注 65。《大毘婆沙論》則說：「戲論有二種：一愛戲論，

二見戲論。」（T27, 420c15-16）如前所說，p apañca 是紛繁多樣、無量

無邊的，但簡單歸納，如（導致生死輪迴的）無量煩惱可略說為「無明」

（理智面的）與「貪愛」（情意面的）二種，pap añca（妄想 /戲論）也可

略歸為（理智面）有關「見」（或由「見」所生）的妄想，與（情意面）

有關「愛」（或由「愛」所生）的妄想二種；或再加上有關「（驕）慢」

（或由「（驕）慢」所生）的妄想，則為三種。關於 pap añca 一詞的討

論，另參 Ñāṇan anda (1971)、關則富（2024: 51-53）。  

13
 (a)「有見」（bhava-d iṭṭhi）即「常見」，認為自我（ attan）及世間（ loka）

是永恆、常住，具有不變易的性質。「無見」（v ibhava-d iṭṭh i）即「斷見」，

認為生命死後即告消失，不再存在，因此否定因果業報與輪迴之說。《小

部‧如是語經》說到，具「有見」者喜愛「存有」（bhava），喜好「存

有」，當聽聞「有（之）滅」（bhava-n irodha，即涅槃）時，心不踴躍，

心不歡喜；具「無見」者對於「存有」則感到慚恥、嫌惡，喜歡「不存

在」（v ibhava），認為身壞命終後，一切將斷滅、消失。參 It 49 (43-44)。

佛陀則離於這兩邊，而宣稱「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緣起）中



巴利語佛經譯注：《中部》譯選（5)‧第 11, 12, 19 經    61 

 

 

些沙門或婆羅門，愛執有見、親近有見、愛著有見的，他們便

排斥無見。比丘們！凡是那些沙門或婆羅門，愛執無見、親近

無見、愛著無見的，他們便排斥有見。  

8.「比丘們！凡是那些沙門或婆羅門，對於這二種見的集

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 14不如實知的，他們便有貪，有

瞋，有癡，有愛，有取，無智，有迎、有拒，喜愛妄想、喜好

妄想，他們不能解脫生、老、死、愁、悲、苦、憂、惱，我說：

他們不能解脫痛苦。  

9.「比丘們！凡是那些沙門或婆羅門，對於這二種見的集

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如實知的，他們便離貪，離瞋，

離癡，離愛，無取，有智，不迎、不拒，喜愛離妄想、喜好離

妄想，他們解脫生、老、死、愁、悲、苦、憂、惱，我說：他

們解脫痛苦。  

 

道正見。  

(b)有關「無我論」與「有見、常見」之辯，參《中部 49‧梵天邀請經》。

又外教常將佛的「無我論」誤解為「斷見」，參《中部 22.42》注 84。  

14
 (a)對以上 5 法（集、滅、味、患、離）的如實知，為「七處善」（7 種如

實知）中的 5 種（參 T2, 10a5-12），這是經典中常說到的對一「事物」

（或對象）如實知的 5 個面向；反之則為「不如實知」。其中，「集起」

（samuday a）、「滅沒」（atth aṅgama）指該事物生起、消滅的因緣和過程，

「愛味」（ assāda，令人喜愛的滋味，美好的滋味，美味）指緣於該事物

而生起喜樂（感受），「過患」（ ād īnava）指該事物乃無常的、苦的、具

有變易的性質，「出離」（nissaraṇa）指於該事物調伏欲貪，捨離欲貪。  

(b)對五蘊的「五種如實知」及「七處善」（7 種如實知），參《雜阿含經

41, 42》（T2, 9b-10c）。又，「集、滅」2 法可參 S N 22:5 (III 13-15)；「味、

患、離」3 法可參《中部 13》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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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為例，顯示佛法與外教教義的差別  

四種取  

10.「 [66]比丘們！有這四種取。哪四種？欲取、見取、戒

禁取、我論取 15。  

有外教只知其一，施設其一  

11.「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儘管宣稱對於一切取的

遍知 16之論，但他們並不能正確施設 17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

 
15

 「取」（upādāna），即執取、執著。其中「欲取」（kām’upād āna）是對五

欲之樂的執著；「見取」（d iṭṭh’upād āna）是對錯誤見解的執著（例如《中

部 60》提到的無有論、無作業論、無因論等）；「戒禁取」（ sīlabbat’upādāna）

是對各種無益禁戒（如狗戒、牛戒）、儀法的執取，以為是梵行的根本

（滅苦之道）；「我論取」（attav ād’upādāna）是對「我論」的執著，認為

有一恆常、實在、具主宰力的「實我」（attan）。  

16
 「遍知」（p ar iññā），指對一事物的各個重要面向（如第 8-9 段所舉：集、

滅、味、患、離）的深入洞察，乃至基於此洞察而達到對該事物的超越。

如第 17-18 段所說，對於「取」，了知其「集起」與「滅沒」，而「捨離」

四取，得到解脫。另參《中部 1》注 17。  

17
 「施設」（p aññāpeti）一詞為 pajān āti（了知）之使役形，其語源意義為

「令（人）了知」，亦即以某種適切的方式，對於某事物或某道理進行

正確而合理的安排、鋪陳、闡述，使聽者容易理解、受持、領會或遵行。

例如，「四聖諦」、「八正道」等「教導」（所說法）即是佛陀對於他所覺

悟的真理以及實踐方法所做的一種巧妙「施設」（如渡河之筏，或指月

之指），以引導弟子依之體證真理。而從第 11-13 段可知，對於某「法」

要能正確「施設」（令人了知），其前提是，對於該「法」必須「如實知」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因唯有「自己如實了知」，才有可能以某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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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施設對欲取的遍知，但未施設對見取、戒禁取、我論取的遍

知。為什麼？因為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對於這三處不如實

知，因此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儘管宣稱對於一切取的遍

知之論，但他們並不能正確施設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們施設

對欲取的遍知，但未施設對見取、戒禁取、我論取的遍知。  

有外教只知其二，施設其二  

12.「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儘管宣稱對於一切取的

遍知之論，但他們並不能正確施設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們施

設對欲取、見取的遍知，但未施設對戒禁取、我論取的遍知。

為什麼？因為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對於這二處不如實知，

因此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儘管宣稱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之

論，但他們並不能正確施設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們施設對欲

取、見取的遍知，但未施設對戒禁取、我論取的遍知。  

有外教只知其三，施設其三  

13.「比丘們！有些沙門、婆羅門，儘管宣稱對於一切取的

遍知之論，但他們並不能正確施設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們施

設對欲取、見取、戒禁取的遍知，但未施設對我論取的遍知。

為什麼？因為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對於這一處不如實知，

因此這些可敬的沙門、婆羅門，儘管宣稱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之

論，但他們並不能正確施設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們施設對欲

取、見取、戒禁取的遍知，但未施設對我論取的遍知。  

小結：外教「非正法律」中不具淨信等四法  

 

式「令他人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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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比丘們！在這樣的法與律中，那對於師的淨信，不說

為已正確實行；那對於法的淨信，不說為已正確實行；那對於

眾戒的圓滿行持，不說為已正確實行；那對於同門法友的喜

歡、喜愛，不說為已正確實行。為什麼？比丘們！ [67]因為那

法與律，乃是被錯誤宣說、錯誤教導，不能導向出離，不能導

至寂靜，非正遍覺者所說。  

如來正確施設四取  

15.「可是，比丘們！當如來、阿羅漢、正遍覺者宣稱對於

一切取的遍知之論時，他便正確施設對於一切取的遍知──他施

設對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論取的遍知。 18 

佛教「正法律」中具足淨信等四法  

16.「比丘們！在這樣的法與律中，那對於師的淨信，說為

已正確實行；那對於法的淨信，說為已正確實行；那對於眾戒

的圓滿行持，說為已正確實行；那對於同門法友的喜歡、喜愛，

說為已正確實行。為什麼？比丘們！因為那法與律，乃是被完

善宣說、完善教導，能導向出離，能導至寂靜，為正遍覺者所

說。  

佛正確施設對四取的遍知──知其集與滅  

四取的集起與根本原因  

17.「然而，比丘們！這四種取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

 
18

 以上說明，外教對於前 3 種「取」尚能了知與施設，但對於「我論取」

（attav ād-upādāna）則不然。這也說明，「無我論」（an atta-vād a）是佛

法的獨特教義，也是佛教與外教主張的根本差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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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什麼所生，因什麼而起？這四種取以愛為因，從愛而集，由

愛所生，因愛而起。 19 

「然而，比丘們！這愛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麼

所生，因什麼而起？愛以受為因，從受而集，由受所生，因受

而起。  

「然而，比丘們！這受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麼

所生，因什麼而起？受以觸為因，從觸而集，由觸所生，因觸

而起。  

「然而，比丘們！這觸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麼

所生，因什麼而起？觸以六處為因，從六處而集，由六處所生，

因六處而起。  

「然而，比丘們！這六處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

麼所生，因什麼而起？六處以名色為因，從名色而集，由名色

所生，因名色而起。  

「然而，比丘們！這名色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

麼所生，因什麼而起？名色以識為因，從識而集，由識所生，

因識而起。  

「然而，比丘們！這識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麼

所生，因什麼而起？識以諸行為因，從諸行而集，由諸行所生，

因諸行而起。  

「然而，比丘們！這些行以什麼為因，從什麼而集，由什

麼所生，因什麼而起？諸行以無明為因，從無明而集，由無明

所生，因無明而起。  

 
19

 「因」（n idān a）、「集」（samudaya）、「生」（ jātika）、「起」（pabhava）是

同義詞，都指一事物之所以產生或出現的「條件」、「原因」。  



66    正觀第一一四期/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取的滅沒：無取而般涅槃  

18.「比丘們！當一個比丘捨離無明而生明時，他便由於離

無明、生明之故，不執欲取，不執見取，不執戒禁取，不執我

論取。因不執取，而無恐懼； 20因無恐懼，而自證般涅槃──他

了知：『生〔死〕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不會再〔轉生

於〕這種狀態。』」  

歡喜奉行  

[68]世尊說完此〔經〕，那些比丘心滿意足，對世尊的所說

感到無比歡喜。  

 

 

12. 獅子吼大經  
── 佛施教說法的憑據為何？  

佛的十力、四無畏與無量智辯  

 

1. 我這樣聽聞。 21 

有一回，世尊住在毘舍離 22城外西郊的密林中。  

 
20

 有關凡夫如何由「執取」（upādāy a）而產生「恐懼」（paritassanā），以及

聖弟子如何由「不執取」而「不恐懼」的心理過程，詳見《中部 138.16-17》

（MN III 227-228）、S N 22 :7 (III 15-18)。「因不執取，而無恐懼」的教

導，另參《中部 22.22-27》。  

21
 譯自 MN 12, I 68-83 (Mah ā-sīhan āda-su ttaṃ)。漢譯對應經為：《佛說身毛

喜豎經》（T17, 591c-600b）。另參 Jā 94 (Lo ma-haṃsa- jātaka，身毛豎立

本生)。  

22
 「毘舍離」（Vesālī），古代印度 16 大國之一跋耆國（Vajjī）中離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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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星對佛的質疑與批評  

2. 那時，離車子 23善星 24離此法律 25不久，他在毘舍離大眾

中這樣說：「沙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

殊勝智見 26；沙門喬答摩乃基於思索、考察，以及自己的辯才

 

（Licchav ī）的首都，位於摩揭陀國（Magadha）北方，為一人口眾多、

物產豐饒、富裕繁榮的大城。  

23
 「離車子」（Licchav i-putta），離車族之子，離車族人。  

24
 「善星」（Sunakkhatta），為毘舍離離車族的王子。DN 24 (Pāṭika-su tta ṃ，

波梨經)、《長阿含經 15》說到，他不具正見，經常讚嘆裸形外道的種種

行持（如學狗行走、吃地上穢物等），又嚮往神通變化，由於要求佛陀

為他示現神變、開示世界起源，未得正面回應，而心生不滿，離開教團，

並毀謗世尊。《中部 105‧善星經》記載他出家前佛陀對他的教導。  

25
 「離此法律」（ imasmā dhamma-v inayā），即捨戒還俗，離開教團。原因

見前注。  

26
 「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uttar iṃ manussa-dhammā 

alam-ariy a-ñāṇa-d assana- v iseso），(a)此詞語由「超越凡人狀態」（u ttar iṃ 

manussa-dhammā，或「超越凡人之法」，古代譯作「上人法」，-ā 為從

格，搭配 u ttar iṃ）（簡稱 A）與「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

（alam-ar iya-ñ āṇa-dassan a-viseso）（簡稱 B）兩部分構成，A 修飾 B（B

為中心詞），意謂「A 那樣的 B」。整串詞語原可譯為「（沙門喬答摩

未具備）超越凡人狀態而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但為了讓前後二語

（A+B）的修飾關係更明確，避免可能的語意模糊，此處稍作調整，將

「而」改為「的」。  

(b)《中部注》說，「凡人之法」（manussa-dhammā）指十善業行（Ps II 

21,16-1 7）。而所謂「超越凡人之法」，依《律藏‧經分別》所說，包括

初禪到四禪，初果到四果，三明、六通等（參 Vin III 87）。「堪當聖

者的殊勝智見」應指初果（或初果向）以上至阿羅漢之特殊智見。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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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導法 27；他所教導的法，不過是為了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

到苦完全除盡的目的。 28」 29 

 

經第 47 段所說，若未證得「聖慧」（ ar iyā paññā）則無法成就「超越凡

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但在經中之一般用法，整串詞語（A+B）

的意義並不限於指涉聖者的智見（B），而可包含各種禪定和神通。例如

在《中部 31.11-20》（MN I 207-209），此詞語之指涉即包含四禪、四無

色定、滅受想定、漏盡解脫等。  

(c)此串詞語中之「超越凡人狀態」一語在 4 個巴利版中經常出現不一致

的讀法。此語在本經中共出現 9 次用例，4 個版本中共有uttariṃ 

manussa-dhammā、uttar i manussa-dhammā、uttar imanussa-dhammā（整

串複合詞）三種不同讀法。其中 Ee 版 9 次都讀作（有 4 次隱含在省

略文中）；Se 版 9 次都讀作；Ce 版 7 次讀作，2 次讀作；Be 版

最混亂，有 7 次讀作，1 次讀作，1 次讀作。依巴利語法，3 種讀

法中第種應為錯誤讀法（因整串複合詞作形容詞，語尾應隨 -v iseso 作

-dhammo，或隨-v isesaṃ 作-dhammaṃ，而不會作 -dhammā）。  

27
 「沙門喬答摩乃基於思索、考察，以及自己的辯才而教導法」

（Takka-p ar iyāhataṃ samaṇo Gotamo dhammaṃ deseti v īmaṃsānucar itaṃ 

sayaṃpaṭibhānaṃ），善星認為佛陀沒有（神通的）實證，只依思考及辯

才而說法，因此不值得追隨。《中部 76.30-31》提到一類只基於思索、

考察及自己辯才而說法的上師，但佛不屬於此類上師，佛是依於實證者。 

28
 (a)此句在《本生經》（ Jā I 389）作：「他所教導的法，無法引導依之奉行

的人達到苦完全除盡的目的。」《佛說身毛喜豎經》也作：「其所說法，

豈能出要盡苦邊際？」（T17, 592a4）二者與此處所說（能引人達到苦盡）

正好相反。  

(b)Anālayo (2011: 107)認為，一般而言，「解脫痛苦」是古代印度沙門與

苦行者的目標，因此既然要毀謗佛陀，則《本生經》與《佛說身毛喜豎

經》的說法（佛的教法無法滅盡苦）似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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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回報  

3. 那時，舍利弗 30尊者一早穿好衣服，拿著衣缽，進毘舍

離乞食。舍利弗尊者聽到離車子善星在毘舍離大眾中這樣說：

「沙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

見；沙門喬答摩乃基於思索、考察，以及自己的辯才而教導法；

他所教導的法，不過是為了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完全除盡

的目的。」  

4. 那時，舍利弗尊者在毘舍離行腳乞食。乞食回來，吃飽

飯後，往詣世尊。到了之後，向世尊禮拜，然後坐在一邊。坐

在一邊後，對世尊說：  

「大德！離車子善星離此法律不久，他在毘舍離大眾中這

樣說：『沙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

智見……他所教導的法，不過是為了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

完全除盡的目的。』」  

佛對善星質疑的評論  

 

(c)但若根據 DN 24 (III  3-5)及《長阿含經 15》（T1, 66b）的對話，善星

的確認同佛陀的法是可以達到苦滅的。因此若依本經及 DN 24 與《長阿

含經 15》，此句或可理解為，善星因心繫神通、讚嘆神通，因此儘管他

認同佛法「可以」達到苦滅，但卻認為那比起神通仍微不足道。  

29
 從以上批評可知，善星因不具正見，而認為佛法的最高目標「苦滅之境」

並無特殊引人之處，反而是一些奇特的苦行方式與各種神通變化，才是

他心中的「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因此在以下經文中，

佛陀說他是「愚人」（mogha-pur isa）。  

30
 舍利弗（Sār iputta），參《中部 3》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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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星的心態與矛盾之處  

5.〔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  

「舍利弗！愚人善星充滿憤怒，他所說的話乃是出於憤

怒。舍利弗！愚人善星〔心想〕：『我要毀謗〔世尊〕！』可是

卻說了稱讚如來的話。[69]舍利弗！因為凡是這樣說：『他所教

導的法，是為了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的完全除盡。』這就

是對如來的讚嘆。  

善星未能知佛德與三種神通力  

6.「（1）又，舍利弗！愚人善星未能具備這種關於我的如

法推論 31：『像這樣，這位世尊是阿羅漢、正遍覺者、明行具足

者、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2）又，舍利弗！愚人善星未能具備這種關於我的如法

推論：『像這樣，這位世尊顯現種種神變：一變為多，多變為

一；或顯現、或隱沒；穿越圍牆、穿越城壁、穿越高山，毫無

阻礙，如行虛空；出沒地面，猶如水中；行於水面，不陷不沉，

如履平地；盤腿翱行空中，如有翅之鳥；以手碰觸、捫摸那有

著如此大神力、大威德的日、月；〔能〕自在操控〔身體〕，以

身體乃至〔去〕到梵天界 32。』33 

 
31

 「如法推論」（dhamm’anvaya），指即使未具備實證能力，但至少可以通

過合理的觀察、思考、判斷而得到對於佛的德性、能力的了解和信心。

此種如法考察，可參《中部 47‧思察經》、《中部 89‧法塔經》。  

32
 「〔能〕自在操控〔身體〕，以身體乃至〔去〕到梵天界」（yāv a brah malokā 

pi kāyena v asaṃ vatteti），此句因巴利原文十分簡略，因此各譯本的譯法

也有些模糊及分歧。例如 Horner  (1954: 92)譯作：Ev en as far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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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h ma-world he h as power in respect of h is body（他具有身體方面的勢

力（操控力），甚至及於梵天界）；Ñ &B (2009: 165)譯作：h e wield s bodily  

mastery even as far as the Brahma-world（他行使身體的操控力，甚至遠

至梵天界）；Bodhi (2012: 263)譯作：he exercises mastery with th e body as 

far as the Brah mā world（他以身體行使操控力，遠至梵天界）；Wijesek era 

(1993: 160)譯作： covers with the body (ev eryth ing) up to  th e 

Brah ma-world（他以身體覆蓋（一切事物），直到梵天界）。以下依相關

經文，嘗試理解此句之意義。  

(a)首先，句中 vasaṃ v atteti（自在操控）一語，一般有「（隨心所欲）

主宰、控制、操控」之意（參 P ED 598a s.v. vattati; 604a s.v. vasa）。《中

部 77.58-61》（MN II 18-19）及《長阿含經 20‧阿摩晝經》以工匠製作

器具比喻（身的）神變：就像善巧的陶師、木匠、象牙師、金師在製作

各種器具、飾品時，可「隨意所造，自在能成」，同樣，「比丘如是，定

心清淨，住無動地（即第四禪），隨意變化，乃至手捫日月，立至梵天。」

（T1, 86a6-17）這是將成就四禪的「比丘」比喻為善巧的「工匠」，將

「身體」比喻為「泥土、木材」等材料，將「身體的神變」比喻為製成

的各種「器具、飾品」；因其善巧，故可隨心所欲，打造出各種器具，

比丘亦然，可隨心所欲，以身體做出各種變化。亦即 vasaṃ vatteti（自

在操控）意謂：可隨意操控身體（更精確說是「操控身心」），而以身體

做出各種變化（即施展神變）。  

(b)全句之意義，可參考 S N 51:22（V 282-284，鐵丸經）。該經說到，世

尊告訴阿難，自己曾藉由神變（ iddhiy ā）而以意所成身（mano mayen a 

kāyena）及以這四大所造之身（ imin ā cātumahābhūtik ena kāy ena）去到

梵天界（brah malokaṃ upasaṅkamitā）。因此此句或可理解為，藉由「自

在操控」（vasaṃ vatteti）身體（施展神變），而「以身體」（kāy ena）

自由來去，甚至「〔去〕到梵天界」（yāv a brah malokā p i）。《鐵丸經》

還提到，這是通過禪定的觀想作意，於「身體」（kāye）作「樂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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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又，舍利弗！愚人善星未能具備這種關於我的如法

推論：『像這樣，這位世尊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耳，聽見人、

天兩界的聲音，不管是遠、是近。』  

「（4）又，舍利弗！愚人善星未能具備這種關於我的如法

推論：『像這樣，這位世尊以心掌握並了知其他眾生、其他人

的心：心有貪時，知道〔他們〕：心有貪；心離貪時，知道〔他

們〕：心離貪。心有瞋時……心離瞋時……心有癡時……心離癡

時……心萎靡時……心散亂時 34……心廣大時……心不廣大時

 

「輕想」，使其變得輕盈、柔軟、好操控、能飛升，而做各種神通變化。 

(c)此句除了（基本意義）表示「身體本身」的「變化能力」和「行動能

力」之外，其延伸意義或許還可表達「身體」對「外在事物」的某些「操

控能力」（或影響力，vasaṃ v atteti）其範圍可「遠至梵天界」。例如

前句說到，可「以手捫摸日月」；或如《中部 37.13》（MN I 253）說到，

目犍連尊者施展神變，以腳趾頭搖動、震動忉利天的勝利殿。這是隨著

身體能力的增強（基本義），其對外界事物的某些影響力和控制力也隨

之增強（延伸義）。  

(d)儘管經律中偶而提到世尊及其弟子施展神變之事，但世尊也特別告

誡，在神變（神足）、他心、教誡三種示現（或奇蹟）中，以「教誡示

現」（說法）為最上，對人們的利益和幫助最大。參見《中阿含經 1 4 3‧

傷歌邏經》（T1 , 650b11-652a5）及 AN 3:61 (I  168-173)；巴利本中譯，

參見關則富（2016: 316-321，傷歌邏經）。  

33
 以上各種「神變」（ iddhi-v idha）之修法與內容解釋，可參考《無礙解道》

之「神變論」（ iddhi-kathā，P aṭis II 207-210）及《清淨道論》之「說神

變品」（Vism XII）。以下「天耳界」及「他心智」之解釋，可參考《清

淨道論》之「說神通品」（Vism XIII）。  

34
 「萎靡、散亂」（saṅkhitta,  vikkh itta），(a)其中 saṅkhitta 意為「簡縮、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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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心有上時……心無上時 36……心得定時……心未得定

時……心解脫時，知道〔他們〕：心解脫；心未解脫時，知道

〔他們〕：心未解脫。』 37 

 

略、縮略」，但具體所指並不十分清晰。S N 51:20 (V 277)說這是「與昏

沉睡眠俱行，伴隨昏沉睡眠」的狀態。因此可能指心於內萎縮──疲困、

無力、不活躍、不明了的狀態。此詞 Horner (1954: 44)及 Ñ &B (2009: 117)

都譯作： contracted（收縮）；片山一良（1997: 107）譯作：萎縮した；

及川真介等（2004: 78）譯作：集中した；及川真介等（2004: 170）譯

作：統一された。此處暫譯作「萎靡」。  

(b)vikkhitta 意為「擴散、分散」，指心向外渙散（過動、不穩定、不專

一）。SN 51 :20 (V 277)說這是「以五欲為目標，不斷向外分散、擴散」

的狀態。  

(c)此二詞在《中阿含經 98》譯作「（心）有合、有散」（T1 , 584a8）；《阿

毘達磨集異門足論》譯作「略心、散心」（T26, 432b28）。《瑜伽師地論》

對「略心」（saṅkhitta-citta）的解釋與上述 S N 51:20 有所不同：「略心者，

謂由止行（原作「正行」，此處依「宋、元、明、聖」四本）於內所緣

繫縛其心。散心者，謂於外五妙欲隨順流散。」（T30, 440c12-14）  

35
 「廣大、不廣大」（mahaggata, amahaggata），《中部注》：「廣大」指「色

界、無色界」；「不廣大」指「欲界」（Ps I 280,10 -11）。  

36
 「有上、無上」（sa-uttara , an-u ttara），《中部注》提供二種解釋，一是「有

上」指「欲界的心」，「無上」指「色界、無色界的心」；二是「有上」

指「色界的心」，「無上」指「無色界的心」（Ps I 280,11-13）。《清淨道論》

則說，一切〔欲、色、無色〕三地〔的心〕為「有上」，出世間〔心〕

為「無上」（Vism 410）。  

37
 此處的「神變、天耳、他心」3 種證智，以及以下的如來十力，都在回

應善星所質疑的「沙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

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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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能作獅吼的實證基礎  

具足十種如來力  

7.「舍利弗！如來具有這十種如來力 38，具有這些力的如

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 39，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40。

哪十種？  

「（1）舍利弗！此處，如來如實了知可能為可能，不可能

為不可能 41。凡如來如實了知可能為可能，不可能為不可能，

 
38

 除了通常的「十力說」之外，經典中（如 AN 6:64）也有「六如來力」之

說（內容為十力的第 1 項及第 6-10 項）。有關「十力」、「四無畏」，另

參《增壹阿含經 46.4》（T2 , 776b-777a）、《雜阿含經 684》（T2, 186c-187b）。 

39
 「牛王之位」（ āsabhaṃ ṭhān aṃ），喻指人天中之最尊最上者，也稱「兩足

尊」、「天中天」等。  

40
 有關「獅子吼」的譬喻，詳參 S N 22:78。簡單說，此處「獅子吼」即是

說出振聾發聵的真理之言，令耽迷世情的眾生聞之震驚、悚懼、醒悟，

而生起發憤修學、解脫眾苦之心。「轉梵輪」即轉法輪、說法之意，特

指講說超出世間的真理之言，如宣說四聖諦、八正道、無常、苦、空、

無我等法。  

41
 「如來如實了知可能為可能，不可能為不可能」（Tathāgato ṭhān añ ca 

ṭhānato a ṭṭhānañ ca aṭṭhānato y ath ābhūtaṃ pajān āti），(a)句中 ṭhān a 與

aṭṭh āna 古代常譯作「（是）處」與「非處」。 ṭh āna（處）有「處所，

狀態，情況，原因、理由」等多義，此處意謂「有此情況、有此可能」；

aṭṭh āna（非處）則意謂「無此情況、無此可能」。此句《雜阿含經 684》

作：「如來處、非處如實知，是名如來初力。」（T2, 186c16-17）；《佛說

身毛喜豎經》作：「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處、非處，以自智力，

悉如實知。」（T17, 592c2-4）；《增壹阿含經 46.4》作：「於是，如來是

處如實知之，非處如實知之。」（T2, 776b17-18）  



巴利語佛經譯注：《中部》譯選（5)‧第 11, 12, 19 經    75 

 

 

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力， [70]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

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2）再者，舍利弗！如來依據條件，依據原因，如實了

知過去、未來、現在所受持之業的果報 42。凡如來依據條件，

依據原因，如實了知過去、未來、現在所受持之業的果報，這

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王

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3）再者，舍利弗！如來如實了知通往一切處的道路 43。

凡如來如實了知通往一切處的道路，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

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

子吼，轉梵輪。  

「（4）再者，舍利弗！如來如實了知具眾多界、種種界的

世間 44。凡如來如實了知具眾多界、種種界的世間，這便是如

 

(b)在經中，佛陀經常斷言「某事、某情況是可能的」（ ṭhān am etaṃ 

vijjati），「某事、某情況是不可能的」（n’etaṃ ṭhānaṃ v ijjati），如《中部

8.17》（MN I 45）、《中部 13.17》（MN I 87-88）、《中部 22.13》。  

42
 有關各種「業」和「果報」之關連的開示，可參《中部 41‧薩羅村經》、

《中部 57‧狗行者經》、《中部 135‧小分別業經》、《中部 136‧大分別

業經》。  

43
 「了知通往一切處的道路」，意即知道奉行怎樣的行為，會導致來世轉生

到哪些趣處。詳參以下經文第 14-28 段（如來知五趣輪迴與解脫涅槃）。

另參《中部 99.36》（MN II  206-207）（如來知道通往梵天界的道路）。  

44
 「具眾多界、種種界的世間」（ anekadhātu-nānādh ātu- loka），參《中部

115.5-10》（多界經）（MN III 62-63）之「界善巧」（dhātu-kusala）所說

的十八界、種種六界、三界、二界等內容。另參 S N 14:1-39 及《雜阿含

經 444-465》（界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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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具有的如來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

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5）再者，舍利弗！如來如實了知眾生的種種內心傾向

（心志傾向） 45。凡如來如實了知眾生的種種內心傾向（心志

 
45

 「種種內心傾向（心志傾向）」（nān ādhimu ttik atā），(a)其中 adhimu tti（源

自 adhi 超勝  + √ muc 解開；加 ka 為形容詞，再加 tā 為抽象名詞），意

謂（心的）傾向，信樂、信念，意向、志向、志趣、志願，意志、決心

等。參 CP D I 137b。此詞古代常譯作「信解、勝解」，也有譯作「意解」，

或單譯作「解」。此句《雜阿含經 684》作：「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

如實知，是名第五如來力。」（T2, 187a1-2）；《佛說身毛喜豎經》作：

「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諸有情所有無數種種信解，悉以正智

稱量，如實一一了知。」（T17, 592c20-22）  

(b)《分別論》解釋：「如來了知：有下劣志向的眾生（sattā 

hīṇādhimu ttikā），有殊勝志向的眾生（ sattā p aṇītādhimu ttik ā）。下劣志向

的眾生親近、交往、恭敬承事下劣志向的眾生；殊勝志向的眾生親近、

交往、恭敬承事殊勝志向的眾生。過去世… …未來世……（亦復如是）。」

（Vibh 339-340）  

(c)《舍利弗阿毘曇論》解釋：「何謂他眾生、他人若干解（nānādh imu ttikatā）

智如來力？……云何解（adh imutti）？若心向彼，心至彼，尊上彼，解

彼，是名解。」其中將 adhimu tti 譯為「解」，並解釋為「心的傾向、

意向、志向」。論中並廣舉眾生的各種或殊勝或下劣的「解」（ adhimu tti），

如：卑、勝；善、惡；生死、涅槃；色、聲、香、味、觸、法；（轉生

於）剎帝利、婆羅門、居士大家（即豪族），四大天王天、三十三天，

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入初禪，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定；神足、天耳，乃

至眾生生死證智（世俗五通）；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四果）；斷

母命、斷父命，乃至於如來身惡心出血（五逆）；奉事外道，稱讚外道，

讚嘆外道之常見、我見、戒禁取見，乃至墮地獄、畜生、餓鬼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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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

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6）再者，舍利弗！如來如實了知其他眾生、其他人的

諸根高下 46。凡如來如實了知其他眾生、其他人的諸根高下，

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

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7）再者，舍利弗！如來如實了知禪定、解脫、三昧、

等至的雜染、清淨、起出 47。凡如來如實了知禪定、解脫、三

昧、等至的雜染、清淨、起出，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力，

 

T28, 602a29-603a8）。  

46
 「諸根高下」（ indriya-paropar iyatta），(a)例如在《中部 26.26》（MN I 169）

說到，佛覺悟後觀察世間眾生的種種根器：「有塵垢少的、塵垢多的、

利根的、鈍根的、行為好的、行為不好的、容易教導的、難以教導的」。

又如，在 SN 48 :17-18 (V 202)，佛為比丘們開示，從阿羅漢到有學聖者

乃至凡夫之五根（信、精進、念、定、慧）有高下差別。  

(b)第(5)、(6)兩力（如實知眾生之「內心傾向」與「諸根高下」）乃是基

於世尊所具有的「他心智」（參第 6 段，第(4)項）。  

47
 「禪定」（ jhāna）指初禪到四禪；「解脫」（v imokkha）指八解脫，參《中

部 77.41》（MN II  12-13）；「三昧」（ samādh i）即「定」，意義較廣，除

了指初禪到四禪外，還有種種三昧，如《雜阿含經 567》提到「無量心

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等；「等至」

（samāpatti）也譯作「正受」、「三摩鉢底」，為「達到」或「進入」某

種定境之意，有 9 種「等至」，包括四禪、四無色定，以及滅受想定；「雜

染」（saṃkilesa）指身心的干擾，會造成以上定境的退失；「清淨」（vodāna）

指身心干擾的排除或鎮伏，會帶來定境的進展與成就；「起出」（vuṭṭhāna）

即是從某定境中出來，出定之意，參《中部 44.19-22》（MN I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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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

轉梵輪。  

「（8）再者， 48舍利弗！如來回憶過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狀

況，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

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眾多壞劫、眾

多成劫、眾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有這樣的名，這樣的姓，

這樣的種姓，這樣的飲食，領受這樣的苦樂，有這樣的壽量；

從這裡死後，轉生到那裡。在那裡，我又有這樣的名，這樣的

姓，這樣的種姓，這樣的飲食，領受這樣的苦樂，有這樣的壽

量；從那裡死後，轉生到這裡。』像這樣，如來回憶過去多生

多世的生活狀況，包括其樣貌和境況。凡如來回憶過去多生多

世的生活狀況……包括其樣貌和境況，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

來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

獅子吼，轉梵輪。  

「（9）再者，舍利弗！如來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

見眾生死亡、轉生，卑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

了知眾生隨業流轉的狀況：『這些尊貴的眾生，具足身惡行，

具足語惡行，具足意惡行，辱罵聖者，具有邪見，奉行邪見之

行；他們身壞命終後， [71]轉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這些尊貴的眾生，具足身善行，具足語善行，具足意善行，不

辱罵聖者，具有正見，奉行正見之行；他們身壞命終後，轉生

到善趣、天界。』像這樣，如來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

見眾生死亡、轉生，卑賤、高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

 
48

 以下(8)-(10)三力，即三明──宿命智明、生死智明、漏盡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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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眾生隨業流轉的狀況。凡如來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

眼……了知眾生隨業流轉的狀況，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

力，基於此力，如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

子吼，轉梵輪。  

「（10）再者，舍利弗！如來藉由除盡諸漏，在現世中，

對於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親證，成就而住。凡如來

藉由除盡諸漏，在現世中，對於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自知、

親證，成就而住，這便是如來所具有的如來力，基於此力，如

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49 

「舍利弗！如來具有這十種如來力，具有這些力的如來，

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毀謗者的惡果  

8.「舍利弗！若有人對於如是知、如是見的我，這樣說：『沙

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沙門

喬答摩乃基於思索、考察，以及自己的辯才而教導法；他所教

導的法，不過是為了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完全除盡的目

的。』舍利弗！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他將

如同被〔獄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50。  

 
49

 以上十種如來力可略分為三類：A.如實知見因果業報（1-3 力：如實了知

可能與不可能、三世之業報、通往一切處之道路）；B.如實知見世界與

眾生（4-6 力：如實了知具種種界之世間，眾生之內心傾向、諸根高下）；

C.如實知證禪定與證智（7-10 力：如實了知諸禪定之染淨、起出，具宿

命、生死、漏盡等三種智明）。  

50
 「他將如同被〔獄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yathābhataṃ n ikkhitto evaṃ 

niray e），《中部注》解釋為：如同被獄卒們帶走後，放置於地獄中（P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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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舍利弗！譬如一個比丘，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

他便於現世中，得到究竟智。舍利弗！我說此事也有這樣的結

果：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他將如同被〔獄

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具足四無畏  

10.「舍利弗！如來具有這四種無畏，具有這些無畏的如

來，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哪四種？  

「（1）舍利弗！我看不到此事的理由──此處，或沙門、

或婆羅門、或天、或魔 51、或梵 52、或世間任何人，[72]能如法

的這樣訶責我：『雖然你自稱為正遍覺者，可是你尚未完全覺

悟這些法。』舍利弗！因為看不到這種理由，因此我獲得並住

於安穩、無怖、無畏。  

「（2）舍利弗！我看不到此事的理由──此處，或沙門、

或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或世間任何人，能如法的這樣

訶責我：『雖然你自稱已經漏盡，可是你的這些漏尚未完全除

盡。』舍利弗！因為看不到這種理由，因此我獲得並住於安穩、

 

32,23-2 5）。此句可直譯為：他將如同被〔獄卒〕帶走那樣，被放置

（nikkhitto）於地獄中。此處稍作調整，譯為「墮入地獄中」。  

51
 「魔」（māra），源自字根√ mṛ（死），一般視為死亡、罪惡、誘惑的人格

化。據說魔天宮位於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宮與色界初禪天的梵身天宮

之間。《中部 25‧誘餌經》說到魔王的誘惑（五欲與邪見），與脫離惡魔

掌控之道。  

52
 「梵」（Brah mā）為婆羅門教宇宙萬物創造原理的神格化，是婆羅門教、

印度教的創造神。佛教把它歸在色界的初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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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怖、無畏。  

「（3）舍利弗！我看不到此事的理由──此處，或沙門、

或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或世間任何人，能如法的這樣

訶責我：『你所說的那些障礙法 53，即使親近從事，也不足以造

成障礙。』舍利弗！因為看不到這種理由，因此我獲得並住於

安穩、無怖、無畏。  

「（4）舍利弗！我看不到此事的理由──此處，或沙門、

或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或世間任何人，能如法的這樣

訶責我：『你所教導的法，無法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完全

除盡的目的。』舍利弗！因為看不到這種理由，因此我獲得並

住於安穩、無怖、無畏。 54 

 
53

 「障礙法」（an tarāy ikā dhammā），凡是阻礙解脫的各種不好的身、語、

意行為，都可稱為「障礙法」。例如，《律藏》（Vin I 104）說到，「故意

妄語」（sampajān a-musāv āda）是障礙法，障礙種種禪定、解脫、三昧、

等至、捨離、出離、遠離等善法的證得。又，《中部 22.4》說「諸欲」

（kāmā）為障礙法，並舉種種譬喻說明。又，《相應部》（SN II 226）說

到，「利得、恭敬、名聲」（ lābha-sakkāra-siloka）甚為可怕，會障礙「無

上安穩」（即涅槃）的證得。《中部注》則說，此處「障礙法」指「淫欲

法」（methuna-dhamma），因為凡行淫者無疑會障礙道與果（P s II 

33,32-3 4）。  

54
 「四無畏」（ cattāri v esārajjān i）是佛陀面對 4 種質疑無所畏懼。4 種質疑

可略分為兩類：前 2 種是對於佛陀「自覺」（本身是否覺悟與漏盡解脫）

的質疑；後 2 種是對於佛陀「覺他」（所教導的苦因與苦滅之道是否正

確）的質疑。因此「四無畏」即佛陀對於自己的「所覺所證」，以及對

於自己引導眾生解脫眾苦的「所說所教」，有著基於親證的信心，因此

可以毫無畏懼的面對挑戰質疑。「四無畏」也在回應本經第 2 段中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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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如來具有這四種無畏，具有這些無畏的如來，

宣稱〔居於〕牛王之位，能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舍利弗！若有人對於如是知、如是見的我，這樣說：『沙

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

舍利弗！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他將如同被

〔獄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入八眾無畏  

11.「舍利弗！有這八種眾。哪八種？剎帝利眾、婆羅門眾、

家主眾、沙門眾、四大王天眾、忉利天眾、魔眾、梵天眾。舍

利弗！有這八種眾。舍利弗！具有這四種無畏的如來，往詣、

進入這八眾之中。  

12.「舍利弗！我記得曾經往詣數百剎帝利眾，在那裡，和

他們共坐、共語、共同議論。舍利弗！我看不到『在那裡，會

讓我陷入害怕、恐懼』 55的理由。舍利弗！因為看不到這種理

由，因此我獲得並住於安穩、無怖、無畏。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往詣數百婆羅門眾……家主眾……

沙門眾……四大王天眾……忉利天眾……魔眾……梵天眾，在

那裡，和他們共坐、共語、共同議論。舍利弗！我看不到『在

 

對於佛陀「覺證」和「教導」的質疑與批評。  

55
 「在那裡，會讓我陷入害怕、恐懼」（Tatra v ata maṃ bhayaṃ vā sārajjaṃ vā 

okkamissati），此句主詞為「害怕、恐懼」，受詞為「我」，動詞 okkamissati

（okkamati）有「來入、進入、降臨」之義（參 DOP I 557b : co mes down  

in to, en ters, co mes down upon）。因此，整句可直譯為：「在那裡，害怕、

恐懼將降臨到我。」此處之譯略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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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會讓我陷入害怕、恐懼』的理由。舍利弗！因為看不到

這種理由，因此我獲得並住於安穩、無怖、無畏。  

「[73]舍利弗！若有人對於如是知、如是見的我，這樣說：

『沙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

見……』舍利弗！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他

將如同被〔獄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知輪迴眾生的四種出生方式  

13.「舍利弗！有這四種出生〔方式〕。哪四種？卵生、胎

生、濕生、化生。  

「舍利弗！什麼是卵生？凡是那些眾生，打破蛋殼，然後

出生。舍利弗！這就叫做卵生。  

「舍利弗！什麼是胎生？凡是那些眾生，破壞胎包，然後

出生。舍利弗！這就叫做胎生。  

「舍利弗！什麼是濕生？凡是那些眾生，在腐魚中出生，

或在死屍中、酸粥中、土糞坑中、污水溝中出生。舍利弗！這

就叫做濕生。  

「舍利弗！什麼是化生？天人、地獄眾生，以及某些人

類、某些墮處眾生。舍利弗！這就叫做化生。舍利弗！有這四

種出生〔方式〕。  

「舍利弗！若有人對於如是知、如是見的我，這樣說：『沙

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見……』

舍利弗！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他將如同被

〔獄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知五趣輪迴與解脫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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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趣與涅槃  

14.「舍利弗！有這五種〔死後的〕趣處。哪五種？地獄、

畜生、餓鬼、人、天。  

「（1）舍利弗！我知道地獄，以及通往地獄之道、通往地

獄之行，也知道怎樣的實踐，身壞命終後會轉生到苦界、惡趣、

墮處、地獄。  

「（2）舍利弗！我知道畜生，以及通往畜生界之道、通往

畜生界之行，也知道怎樣的實踐，身壞命終後會轉生到畜生界。 

「（3）舍利弗！我知道餓鬼，以及通往餓鬼界之道、通往

餓鬼界之行，也知道怎樣的實踐，身壞命終後會轉生到餓鬼界。 

「（4）舍利弗！我知道人類，以及通往人間之道、通往人

間之行，也知道怎樣的實踐，身壞命終後會轉生到人間。  

「（5）舍利弗！我知道天人，以及通往天界之道、通往天

界之行，也知道怎樣的實踐，身壞命終後會轉生到善趣、天界。 

「（6）舍利弗！我知道涅槃，以及通往涅槃之道、通往涅

槃之行，[74]也知道怎樣的實踐，能夠藉由除盡諸漏，而在現

世中，對於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親證，成就而住。  

一、通往地獄之道  

15.「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的

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

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後來，

我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苦

界、惡趣、墮處、地獄，領受猛利、劇烈、全然的苦受 56。57 

 
56

 「全然的苦受」（ek anta-dukkhā），《中部注》解釋為「恆常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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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坑喻  

16.「舍利弗！譬如有個炭火坑，深踰一人，充滿炭火，無

煙無焰。那時，來了一個人，被暑熱炙燒，被暑熱擊垮，疲憊、

口乾、口渴，他沿著一條直通道 58，往那炭火坑走去。明眼的

人看見他，便這樣說：『這個可敬的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

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他將會來到這個炭火坑。』他後

來〔果然〕看見他掉進那個炭火坑，領受猛利、劇烈、全然的

苦受。  

「就像這樣，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

個人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

如此，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後來，我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

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領受猛利、劇烈、全然的苦受。 

 

（nicca-dukkhā）、「無間斷的苦」（n iran tara-dukkhā）（Ps II 37,18 -1 9）。亦

即只是一味受苦，沒有任何間歇，沒有參雜樂受或不苦不樂受。  

57
 在五趣和涅槃等 6 段的每一段都說到：「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

的心……後來，我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此點

表示佛能以「他心智」和「生死智」（天眼智）直接看見眾生「行為」（業）

和「果報」（報）的關係，而非只是依靠「思惟」和「推理」，這正反駁

了善星所質疑的「沙門喬答摩乃基於思索、考察，以及自己的辯才而教

導法」。  

58
 「直通道」（ek āyana magga），指一條道路中間沒有叉路，只通往單一地

方，因此只要沿此道路行走，便只會到達一個地方，不會通往別處。「四

念住」（及八正道等）即被說為通往涅槃的「直通道」，參《中部 10.2》

（MN I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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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往畜生界之道  

17.「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的

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

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畜生界。』後來，我以清淨、超越人

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畜生界，領受猛利、

劇烈的苦受。  

糞坑喻  

18.「舍利弗！譬如有個糞坑，深踰一人，充滿屎糞。那時，

來了一個人，被暑熱炙燒， [75]被暑熱擊垮，疲憊、口乾、口

渴，他沿著一條直通道，往那糞坑走去。明眼的人看見他，便

這樣說：『這個可敬的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

條道路，如此，他將會來到這個糞坑。』他後來〔果然〕看見

他掉進那個糞坑中，領受猛利、劇烈的苦受。  

「就像這樣，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

個人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

如此，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畜生界。』後來，我以清淨、

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畜生界，領受

猛利、劇烈的苦受。  

三、通往餓鬼界之道  

19.「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的

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

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餓鬼界。』後來，我以清淨、超越人

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餓鬼界，領受眾多苦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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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樹喻  

20.「舍利弗！譬如有棵樹，長在不平坦的地方，樹葉稀疏，

樹影斑駁。那時，來了一個人，被暑熱炙燒，被暑熱擊垮，疲

憊、口乾、口渴，他沿著一條直通道，往那棵樹走去。明眼的

人看見他，便這樣說：『這個可敬的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

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他將會來到這棵樹。』他後來〔果

然〕看見他在那棵樹的樹蔭下，或坐、或臥，領受眾多苦受。 

「就像這樣，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

個人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

如此，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餓鬼界。』後來，我以清淨、

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餓鬼界，領受

眾多苦受。  

四、通往人間之道  

21.「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的

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

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人間。』後來，我以清淨、超越人類

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人間，領受眾多樂受。 

茂樹喻  

22.「舍利弗！譬如有棵樹，長在平坦的地方，樹葉茂盛，

樹影濃密。那時，來了一個人，被暑熱炙燒，被暑熱擊垮，疲

憊、口乾、口渴，他沿著一條直通道，往那棵樹走去。明眼的

人看見他，便這樣說：『這個可敬的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

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他將會來到這棵樹。』他後來〔果

然〕看見他在那棵樹的樹蔭下，或坐、或臥，領受眾多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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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這樣，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

個人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

如此，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人間。』後來，我以清淨、超

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人間，領受眾多

樂受。  

五、通往天界之道  

23.「 [76]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

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

此，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善趣、天界。』後來，我以清淨、

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善趣、天界，

領受全然的樂受。  

樓閣喻  

24.「舍利弗！譬如有座殿堂，它的樓閣封塗堅實，密不透

風，門閂牢固，窗戶緊閉；它的床座鋪著黑羊毛毯、白羊毛毯、

繡花羊毛毯、最上羚羊毛毯，上方有頂篷，兩側有丹枕。那時，

來了一個人，被暑熱炙燒，被暑熱擊垮，疲憊、口乾、口渴，

他沿著一條直通道，往那殿堂走去。明眼的人看見他，便這樣

說：『這個可敬的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

路，如此，他將會來到這間殿堂。』他後來〔果然〕看見他在

那間殿堂、那個樓閣、那個床座，或坐、或臥，領受全然的樂

受。  

「就像這樣，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

個人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

如此，他身壞命終後將會轉生到善趣、天界。』後來，我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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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這個人身壞命終後轉生到善趣、天

界，領受全然的樂受。  

六、通往涅槃之道  

25.「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個人的

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如此，

他將能藉由除盡諸漏，在現世中，對於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

自知、親證，成就而住。』後來，我看見這個人由於除盡諸漏，

在現世中，對於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親證，成就而

住，領受全然的樂受。  

蓮池喻  

26.「舍利弗！譬如有座蓮花池，池水澄淨、悅意、涼爽、

清澈，池岸優美，令人愛樂，且不遠處有繁茂的密林。那時，

來了一個人，被暑熱炙燒，被暑熱擊垮，疲憊、口乾、口渴，

他沿著一條直通道，往那蓮花池走去。明眼的人看見他，便這

樣說：『這個可敬的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

道路，如此，他將會來到這個蓮花池。』他後來〔果然〕看見

他跳進那個蓮花池，洗澡、喝水，息滅、解除所有的逼惱、疲

憊、焦熱，然後在那密林中或坐、[77]或臥，領受全然的樂受。 

「就像這樣，舍利弗！此處，我像這樣以心掌握並了知某

個人的心：『這個人像這樣實踐，像這樣行動，踏上這條道路，

如此，他將能藉由除盡諸漏，在現世中，對於無漏的心解脫、

慧解脫，自知、親證，成就而住。』後來，我看見這個人由於

除盡諸漏，在現世中，對於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親

證，成就而住，領受全然的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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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有這五種〔死後的〕趣處。  

毀謗者的惡果  

27.「舍利弗！若有人對於如是知、如是見的我，這樣說：

『沙門喬答摩沒有具備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

見；沙門喬答摩乃基於思索、考察，以及自己的辯才而教導法；

他所教導的法，不過是為了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完全除盡

的目的！』舍利弗！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

他將如同被〔獄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28.「舍利弗！譬如一個比丘，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

他便於現世中，得到究竟智。舍利弗！我說此事也有這樣的結

果：此人若不捨此語，不捨此心，不棄此見，他將如同被〔獄

卒〕帶走那樣，墮入地獄中。  

過去種種無益修行  

修四支梵行  

29.「舍利弗！我記得過去曾經修行四支具足的梵行： 59我

修苦行，是最高的苦行者；我修粗穢行，是最高的粗穢行者；

 
59

 (a)以下提到種種看似艱難但對解脫無益的苦行，目的在回應善星的質

疑。如前面（注 24）提到，善星經常讚嘆裸形外道的種種行持，所以佛

在此處明白指出，這些苦行他過去也曾修行過，但卻無益解脫。這些苦

行在《中部 45.10-15》（MN I 307-308）被歸於 4 種行法中「現在苦，來

世也有苦報」的一種。  

(b) Anālayo (2011: 116)提到，這些苦行可能是指佛過去多生多世的經

歷，而非全為此生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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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嫌惡行，是最高的嫌惡行者；我修遠離行，是最高的遠離

行者。  

一、苦行  

30.「舍利弗！此處，我在苦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60我

裸形無衣，脫離〔傳統的〕生活習慣，〔飯後〕舔手；不〔接

受〕『來吧，尊者！』〔之食〕，不〔接受〕『停下吧，尊者！』

〔之食〕，不享用拿來〔供養之食〕，不享用特別〔為我〕準備

〔之食〕，不享用邀請〔供養之食〕；不從鍋口受〔食〕，不從

壺口受〔食〕；不在門檻間〔受食〕，不在棍棒間〔受食〕，不

在搗杵間〔受食〕，不在兩人食用時〔受食〕；不從孕婦〔受食〕，

不從哺乳婦〔受食〕，不從與男人同居的女人〔受食〕，不在公

告賑濟處〔受食〕，不在狗出現處〔受食〕，不在蒼蠅群集處〔受

 
60

 (a)以下經文，對應的《佛說身毛喜豎經》作：「舍利子！謂彼外道，或離

服裸形，舉手受食，我亦隨行……不食兩臼中間之食，不食兩杵中間之

食，不食兩杖中間之食，不食兩壁中間之食。不受懷妊人食……不與二

人同一器食……若處或有犬在門首，亦不食之；若處或有蠅蟲旋復，亦

不食之……若人言去，不受彼食；若人言來，不受彼食……或唯受其一

家之食，或復二、三，至七家食。或一飡一咽，或復二、三，至七飡咽。

或一日一食，或復二、三，或復七日，或復半月，至于一月，乃一食之……

不飲華果所造之酒，不飲米所造酒。不食於肉，不食乳酪……唯飲洗稻

之水……或食穢稻，或食茅草，或食棘樹之果。或食生米，或食牛糞，

或食樹根、枝、葉、果實。」（T17, 597a19-b10）  

(b)有關外道各種苦行的描述，另參《長阿含經 8‧散陀那經》（T1 , 

47c14-48a3）、《長阿含經 25‧倮形梵志經》（T1, 103b24-c15）、《中阿含

經 18‧師子經》（T1, 441c14-442a19）、《尼拘陀梵志經》（T1, 223a26-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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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吃〕魚，不〔吃〕肉，不喝穀酒、果酒或酸粥。  

31.「我或〔乞食〕一家，〔只吃〕一口食物；或〔乞食〕

兩家，[78]〔只吃〕兩口食物……或〔乞食〕七家，〔只吃〕七

口食物。我靠一小碗為生，靠兩小碗為生……靠七小碗為生。

我一天吃一次食物，兩天吃一次食物……七天吃一次食物。像

這樣，我實行半個月吃一次食物的定期飲食修行。  

32.「我或吃野菜，或吃稗子，或吃野米 61，或吃皮革殘屑 62，

或吃水草，或吃米糠，或喝米汁，或吃芝麻粉，或吃草，或吃

牛糞，或以森林中的根、果為食，或吃掉落的果實為生。  

33.「我穿麻布衣，穿混製麻布衣，穿裹屍布衣，穿糞掃衣，

穿樹皮，穿羚羊皮，穿碎羚羊皮，穿茅草衣，穿樹皮衣，穿木

片衣，穿髮織物，穿獸毛織物，穿梟羽織物。  

34.「我拔鬚髮，修拔鬚髮之行；我常站立，拒絕坐具 63；

我〔常〕蹲下，努力修蹲下之行；我以荊棘為臥具，躺臥在荊

棘之上；我致力於包含晚上一日下水〔洗浴〕三次之行。就像

這樣，我從事如此多種多樣逼迫、折磨身體的苦行。舍利弗！

我在苦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二、粗穢行：樹皮喻  

35.「舍利弗！此處，我在粗穢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我〕身上的塵垢累積多年，結成硬皮。  

 
61

 「野米」（n īvāra），《中部注》：森林中自己生長的一種米（Ps II 45,8 -9）。 

62
 「皮革殘屑」（d addula），《中部注》：皮革工切割皮革後，所丟棄的有缺

陷的部分（Ps II  45,9-1 0）。  

63
 《中部 14.16》（MN I 92）說到尼乾派即實行「常站不坐」的苦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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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譬如鎮頭迦樹 64的樹幹〔外皮〕，累積多年，結

成硬皮。就像這樣，舍利弗！〔我〕身上的塵垢累積多年，結

成硬皮。  

「舍利弗！我沒這麼想：『喔，讓我以手拂去這塵垢！』

舍利弗！我也沒這麼想：『願他人以手拂去這塵垢！』舍利弗！

我在粗穢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三、嫌惡行  

36.「舍利弗！此處，我在嫌惡行 65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舍利弗！我具足正念而前去，具足正念而返回 66，甚對一滴水

 
64

 「鎮頭迦樹」（Tinduka）為一種喬木，《佛說身毛喜豎經》作「鼎訥迦樹」

（T17, 597b22-23）。  

65
 「嫌惡行」（ jegucchi），指對惡業的嫌惡。《律藏‧大品》：「（世尊說：）

私呵！我嫌惡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我為了〔令人〕嫌惡各種惡不

善法的達成而教導法。」（Vin I 235）  

66
 「我具足正念而前去，具足正念而返回」（so kho ahaṃ, Sār ipu tta, sato  v a 

abhikkamāmi, sato  v a paṭikkamāmi），(a)其中 abhikkamati,  paṭikkamati 有

「前去、返回」之意，也有「前進、後退」之意，各譯本中也有不同譯

法。其中採前一理解的，如 Horner (1954: 105)譯作：going out, returning。

採後一理解的，如 Ñ &B (2009: 174)譯作：stepping forwards and s tepp ing 

backwards；片山一良（1997:224）譯作：進み、退きました；及川真介

等（2004: 188）譯作：進み、退く。  

(b)此二詞經常出現在修行「正念正知」的脈絡，如《中部 10.7》（MN I  

57）：「比丘們！比丘前去、返回時，具有正知（bhikkhu abh ikkante 

paṭikkan te  samp ajānak ār ī hoti）；前瞻、旁顧時，具有正知；彎曲、伸展

時，具有正知。」對應的《中阿含經 98‧念住經》作：「復次，比丘觀

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昂……皆正知之。」（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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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b24-27）；類似的敘述，《四分律》作：「云何比丘一心？若行步入出，

左右視瞻，屈申俯仰……如是一切，常爾一心，是為一心。」（T22, 

964a12-1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來若去、

視瞻一心，屈申俯仰……亦常一心。」（T8, 253c2-5）；《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作：「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審觀自身，正知往來，正知瞻顧，正知俯仰，正知屈伸……

正知具念，調伏貪憂。」（T7 , 78a8-15）也就是此二詞在古代譯經中有

「出入」、「入出」、「來去」、「往來」等多種譯法，而意思都傾向於「往、

返」之意，而非「進、退」之意。  

(c)此種「出入往返」的過程都保持正念的行持，例如《摩訶僧祇律》說：

「阿難！云何比丘修阿那般那念作證成就遊安樂住？若比丘依止城邑

聚落住，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攝身口意，善住身念，心不馳亂，常

行正受，攝持諸根入城乞食。乞食已，還至彼寂靜處安坐，謂於空地、

山澗、巖窟、塚間，敷草正坐。」（T22, 254c8-13）另，《方廣大莊嚴經》

說到世尊還在修行時走路的樣態：「比丘！我時思惟仙人所說非能盡

苦，何法能為離苦之因？即於彼時出毘舍離城，漸次遊行……晨旦著

衣，執持應器，從溫泉門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

前五肘，心無散亂。」（T3, 579a10-17）顯然，此種「出入往返」間都

具足正念的行走方式，能盡可能的避免傷害到地上眾生。  

(d)此處世尊所修的「正念往返」主要是在避免「身惡行」（不傷害任何

微小生物），因此被歸於「嫌惡行」；而世尊覺悟後所開示的「正念正知」

則是更全面的守護諸根，以捨離內心的煩惱，因此才是通往解脫之道。

如《中部 151‧乞食清淨經》說：「他（比丘）應這樣省思：『我在進村

落乞食的路上，在遊行乞食處，以及在從村落乞食回來的路上，在這些

地方，對於眼所能識別的諸色（乃至意所能識別的諸法），心中是否有

欲、貪、瞋、癡，或恚？』他省思後了知，若有，則應努力捨離那些惡

不善法；若無，則應處在這欣悅和歡喜中，日夜修學善法。」（MN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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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現起憐憫：『別讓我傷害到〔任何〕不平坦處 67的微小生物！』
68舍利弗！我在嫌惡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四、遠離行：野鹿喻  

37.「舍利弗！此處，我在遠離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79]舍利弗！我進入某林野處，住在那裡。當我看見牧牛人、

或牧羊人、或採草人、或採薪人、或森林工作者時，便從森林

到森林、叢林到叢林、低谷到低谷、高地到高地，〔不斷〕逃

離。為什麼？〔因為心想：〕『別讓他們看見我！別讓我看見

他們！』  

38.「舍利弗！譬如林野處的鹿，看到人後，便從森林到森

林、叢林到叢林、低谷到低谷、高地到高地，〔不斷〕逃離。  

「就像這樣，舍利弗！當我看見牧牛人、或牧羊人、或採

草人、或採薪人、或森林工作者時，便從森林到森林、叢林到

叢林、低谷到低谷、高地到高地，〔不斷〕逃離。為什麼？〔因

為心想：〕『別讓他們看見我！別讓我看見他們！』舍利弗！

我在遠離行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修大穢食  

 

294-295）（此處引文略作濃縮）。  

67
 「不平坦處」（visama-gata），《中部注》說，指低處、高地、草端、樹枝

等處（P s II 46,17 -18）。這意謂，在這些地方比較容易不小心傷害到（碰

到、踩到）微小生物。  

68 這種住於正念行走以避免傷害眾生的修行，也見於後世經典，如《大乘

本生心地觀經》：「若行步時看二肘地，不損眾生，即得名為持戒波羅蜜。」

（T3, 322c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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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舍利弗！我以四足〔爬〕行到那些牛已被趕走、牧人

已離去的牛棚，然後吃那些還在吃奶的幼小牛犢的糞便。舍利

弗！甚至只要我自己的大小便還有剩餘的話，我就吃自己的大

小便。舍利弗！我在大穢食方面，具有這樣的行持。  

住恐怖林：忍受恐懼、寒熱、侮辱  

40.「舍利弗！我進入某個恐怖的密林，住在那裡。舍利弗！

那個恐怖的密林有這麼恐怖：『凡未離貪者，進到這個密林，

幾乎都會毛骨悚然。』舍利弗！我在寒冬降雪期那八天之間的

夜晚 69，就在那樣的夜晚，晚上住在露地，白天住在密林中。

我在夏季的最後一個月 70，白天住在露地，晚上住在密林中。

舍利弗！我〔心中〕自然出現這個前所未聞的偈頌：  

 

『酷熱與嚴寒，  

獨住恐怖林；  

裸身無火坐，  

牟尼勤覓求。』  

 

41.「舍利弗！我睡在墳場，以屍骨為枕。舍利弗！有村童

 
69

 《中部注》說，那「中間的八天」（ antar’a ṭṭhak ā）指的是 Māgha 月的末

4 天，以及 Phagguṇa 月的前 4 天，因為跨越兩月之間，所以說為「中間

的八天」（Ps II 48,10 -1 2）。按，Māgh a 月約相當於陽曆一月中到二月中，

Phagguṇa 月約相當於陽曆二月中到三月中，因此，那 8 天約在陽曆二月

中旬（即農曆春節前後），也就是當時北印度全年中最寒冷的時候。  

70
 夏季最後一個月，即當時北印度全年中最炎熱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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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我，向我吐口水，向我小便，向我丟撒污泥糞土，在我的

耳洞裡塞入樹枝。可是，舍利弗！在我的記憶中，不曾對他們

生起惡心。舍利弗！我在捨的狀態 71上，具有這樣的行持。  

修少食行：只吃棗子  

42.「 [80]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

解：『由飲食獲得清淨。』 72他們這樣說：『我們靠棗子為生。』

他們吃棗子，吃棗粉，喝棗汁，以及食用各種棗製品。然而，

舍利弗！我記得曾經〔一天〕只吃一粒棗子。可是，舍利弗！

也許你會這麼想：『那時的棗子恐怕很大吧！』可是，舍利弗！

你不應持此看法，那時的棗子，最大的就如現在一樣。  

身體羸弱  

43.「舍利弗！當我〔一天〕只吃一粒棗子時，我的身體變

得非常虛弱。因為吃得很少，我的四肢，就像阿須帝迦 73或迦

羅藤 74的莖節。因為吃得很少，我的臀部，就像駱駝的腳蹄。

因為吃得很少，我的脊骨變得凹凸不平，就像成串的紡錘。因

為吃得很少，我的肋骨塌壞，就像老朽屋舍〔屋頂上〕塌壞的

椽木。因為吃得很少，我的眼睛深陷眼窩之中，眼瞳裡的光，

 
71

 「捨的狀態」（upekh ā-vih āra），指一種平等、中庸、超然的心理狀態，

不管面對喜歡或不喜歡的情境，都沒有高興或怨惱，只是一味的維持平

和、平等、平靜、不動盪的心境。  

72
 這是一種近乎「斷食」的修行，只靠極少飲食維持生命，認為如此可帶

來身心的清淨。  

73
 「阿須帝迦」（Āsītika），為一種爬藤類植物。  

74
 「迦羅」（Kāḷa），為一種黑色爬藤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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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深井中的水光一般，看起來深邃遙遠。因為吃得很少，我

的頭皮皺縮凋萎，就像剛割下的新鮮苦瓜，在風吹日曬下皺縮

凋萎一般。  

44.「舍利弗！我要觸摸肚皮，就碰到脊背；我要觸摸脊背，

就碰到肚皮。因為吃得很少，我的肚皮緊貼脊背。因為吃得很

少，我要大小便時，就在那裡顛仆倒地。為了舒緩身體〔的疼

痛〕，我用手按摩肢體。因為吃得很少，當我用手按摩肢體時，

朽壞的身毛就從身上脫落。  

修少食行：只吃綠豆等  

45.「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由飲食獲得清淨。』他們這樣說：『我們靠綠豆為生。』……

『我們靠芝麻為生。』……『我們靠米為生。』他們吃米粒，

吃米的粉末， [81]喝米汁，以及食用各種米製品。然而，舍利

弗！我記得曾經〔一天〕只吃一粒米。可是，舍利弗！也許你

會這麼想：『那時的米粒恐怕很大吧！』可是，舍利弗！你不

應持此看法，那時的米粒，最大的就如現在一樣。  

46.「舍利弗！當我〔一天〕只吃一粒米時，我的身體變得

非常虛弱：因為吃得很少，我的四肢，就像阿須帝迦或迦羅藤

的莖節……因為吃得很少，當我用手按摩肢體時，朽壞的身毛

就從身上脫落。  

苦行無益，聖慧為要  

47.「舍利弗！即使憑藉這樣的行動、這樣的實踐、這樣的

難行之行，可是我並未證得超越凡人狀態的堪當聖者的殊勝智

見。為什麼？因為還未證得這種聖慧──此聖慧是賢聖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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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的、可引導依之奉行的人達到苦的完全除盡。 75 

曾輪迴無數  

48.「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由輪迴獲得清淨。』可是，舍利弗！除了淨居天 76之外，很

難找到那種輪迴， [82]是我過去長遠時中沒有輪迴過的。舍利

弗！我若輪迴到淨居天，將不再回到這世間。  

曾轉生無數  

49.「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由轉生獲得清淨。』可是，舍利弗！除了淨居天之外，很難

找到那種轉生，是我過去長遠時中沒有轉生過的。舍利弗！我

若轉生到淨居天，將不再回到這世間。  

曾居住無數  

50.「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由居住獲得清淨。』可是，舍利弗！除了淨居天之外，很難

找到那種居住，是我過去長遠時中沒有居住過的。舍利弗！我

若居住在淨居天，將不再回到這世間。  

曾祭祀無數  

 
75

 此處表明佛陀覺悟的關鍵，以及佛教與外教修行的主要區別，乃在於「聖

慧」（ar iy ā paññā）或「聖者的智見」（ar iya-ñ āṇa-dassana）。此「智見」

簡單說，即是對「四聖諦」以及無常、苦、無我的了知。  

76
 「淨居天」（ suddh’āvāsā d evā）為第四禪 7 種天當中的最上五天，唯有證

得三果（阿那含、不還果 anāg āmī）的聖者會轉生於此，並在此處入般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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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由祭祀獲得清淨。』可是，舍利弗！很難找到那種祭祀，是

我過去長遠時中，身為灌頂 77的剎帝利王 78或身為婆羅門豪族

時，所沒有祭祀過的。  

曾祀火無數  

52.「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由祀火獲得清淨。』可是，舍利弗！很難找到那種火，是我

過去長遠時中，身為灌頂的剎帝利王或身為婆羅門豪族時，所

沒有奉祀過的。  

如來智辯無量，老而不衰：箭師喻  

53.「舍利弗！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點、這種見解：

『只要這位可敬的男子還年少、青春、頭髮極黑、擁有幸福的

青春、正值生命初期，他便擁有最上的智慧聰辯。可是一旦這

位可敬的男子年老、年長、高齡、歲月消逝、屆於晚年，活到

了八十、九十、或一百歲，那時，他的智慧聰辯就衰退了。』

可是，舍利弗！對於此事，不應持此看法。舍利弗！我現在已

經年老、年長、高齡、歲月消逝、屆於晚年，活到了八十歲。

舍利弗！此處，我的四眾弟子有百歲之壽，活到百歲的，他們

還擁有最上的正念、理解〔力〕、記憶〔力〕，以及最上的智慧

 
77

 「灌頂」（muddhāvasitta），即以水灌注於頭頂，是古代印度國王即位及

立太子的一種儀式，國師以四大海之水灌於其頂，表示祝福。  

78
 「剎帝利王」（ rājan khattiya），剎帝利族國王。剎帝利（khattiya）是印

度 4 種種姓中的國王武士階級，掌軍政大權。剎帝利王只是一般慣用的

通稱，並非所有國王都出身剎帝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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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辯 79。  

54.「舍利弗！譬如一個熟練的弓箭師，訓練有素，雙手靈

巧，嫻於箭術，他能以輕巧的箭，輕易射穿棕櫚樹 80的樹蔭。

就像這樣，〔我的弟子〕擁有極好的正念、極好的理解〔力〕、

[83]極好的記憶〔力〕，以及最上的智慧聰辯。他們不斷以有關

四念住的問題問我；當他們不斷提問時，我便為他們解答，他

 
79

 (a)「他們還擁有最上的正念、理解〔力〕、記憶〔力〕，以及最上的智慧

聰辯」（p aramāya satiyā ca gatiyā ca dhitiyā ca samannāgatā paramena ca 

paññāveyyattiy ena），《中部注》解釋，對於正在不斷不斷講說的百句、

千句〔經教〕的「執持力」（uggaṇhana-samatth atā），稱為 sati；對於該

內容的「保持、維繫力」（ādhāraṇa-upan ibandhana-samatth atā），稱為 gati；

從事像這樣執持、保持、複誦的「精進力」（ samatth a-vir iy a），稱為 dh iti；

對於它的意義和道理的「觀見力」（d assana-samatthatā），稱為

paññā-veyyattiy a（P s II 51,3 1-52,4）。  

(b)此四詞，各譯本有不同譯法：Horner (1954: 109)譯作：mindfulness,  

attentiv eness, resolu te energy , lu cidity of wisdo m；Ñ &B (2009: 177)譯作：

mindfulness, reten tiveness, memory, lucid ity of wisdom；片山一良（1997: 

231）譯作：記憶、專心、努力、智慧と聡明；及川真介等（2004: 193）

譯作：思念、行動、堅実、智慧と聡明。  

(c)此處暫作以下的理解和翻譯，將 sati 譯作「正念」，取其「警醒、專

注」聽法之意；將 gati 譯作「理解力」，取其「通達、了解」所聞之法

之意（參 DOP II 3a, 第 4 項）；將 dh iti 譯作「記憶力」，取其「堅固受

持」所聞之法之意；將 paññā-veyyattiya 譯作「智慧聰辯」，取其能「洞

察、觀見」所聞之法的深刻意義之意。這是搭配後文所描述的，佛陀和

弟子在說法、聽法及問、答過程中所需具備的各種能力。  

80
 「棕櫚樹」（Tāla），古代譯為「多羅樹」，為棕櫚科植物，學名 P alm ae，

樹高可達 30 多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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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便把解答作為解答而憶持，並且沒有第二次進一步追問，〔像

這樣〕除了吃、喝、嚼、嚐，除了大小便，除了消除睡意和疲

倦外〔未曾間斷〕。  

55.「舍利弗！如來的法教沒有窮盡！如來的法句、法語沒

有窮盡！如來的答問之辯沒有窮盡！可是我的那些四眾弟子

雖有百歲之壽，活到百歲，但經過百年，他們便會死亡。舍利

弗！即便未來你們以擔架來搬抬我時，如來的智慧聰辯也絕無

變易。  

如來獅吼，利樂人天  

56.「舍利弗！對於我，如果正確的說，應這樣說：『有位

具無癡法的有情出現於世間，為了眾人的利益，為了眾人的安

樂，為了悲憫世間，為了人天的義利、利益和安樂！』」  

身毛豎立法門  

57. 那時，那伽三摩羅 81尊者站在世尊後面，為世尊搧風。

那時，那伽三摩羅尊者對世尊說：  

「希有啊，大德！未曾有啊 82，大德！我聽聞這個法門 83之

 
81

 「那伽三摩羅」（Nāga-samāla），為釋迦族人，在佛覺悟回鄉時隨佛出家，

後證得阿羅漢果。其偈頌收錄於 Th 267-270。他在佛弘法的前 20 年隨

侍於佛，為其侍者。古代漢譯作：「那伽波羅」、「龍護」、「象護」（Nāg a-pāla）

等。  

82
 「未曾有」（abbhuta, Sk t.  adbhuta），表示「驚嘆」之詞，為奇特、不尋

常、令人驚奇之意，它並非 bhūta（有）的否定（ a-bhūta，未-曾有）。

此詞在四部阿含多譯為「未曾有」，此處也依循古來譯法（如 T1, 16c2-4; 

T2, 749b19-22），但應理解為「驚嘆」之詞，表示令人驚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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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身毛豎立！大德！這個法門叫什麼名字？」  

「那伽三摩羅！因為這個緣故，這個法門，你就憶持作『身

毛豎立法門』吧！」  

歡喜奉行  

世尊說完此〔經〕，那伽三摩羅尊者心滿意足，對世尊的

所說感到無比歡喜。  

 

 

19. 二種心念經  
── 二種心念與二條道路：  

如何修習正念、正定乃至成就三明？  

 

1. 我這樣聽聞。 84 

有一回，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陀林給孤獨園 85。  

在那裡，世尊對比丘們說：「比丘們！」那些比丘回答世

尊：「大德！」  

區分二種心念  

2. 世尊說：  

「比丘們！我在覺悟之前，還是個未覺悟的菩薩時，這樣

 
83

 「法門」（dhamma-par iyāy a），原義為「法的論說」、「法的講述」、「法論」，

此處依古來漢譯習慣，譯作「法門」。  

84
 譯自 MN 19, I 114-118 (Dvedhā-v itakka-suttaṃ)。漢譯對應經為：《中阿含

經 102‧念經》（T1, 589a-590a）。  

85
 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參《中部 2》注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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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86：『我何不將心念 87區分成二種，而後安住其中？』比丘們！

我便把欲念、恚念、害念歸為一種，把離欲念、無恚念、不害

念歸為第二種。 88 

第一種：欲念、恚念、害念  

 
86

 「我在覺悟之前，還是個未覺悟的菩薩時，這樣想」（Pubbe’va me, 

bhikkhave, sambodhā anabh isambuddhassa bodhisattass’eva sato etad  

ahosi），對應的《中阿含經 102》作：「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作如是

念」（T1, 589a13-14），也就是《中阿含經 102》的敘述中並無「菩薩」

（bodhisatta）一詞。除此處外，《中部 26.17》（MN I 163）、《中部 123》

（全經）、《中部 128.18》（MN III 157）敘述中的「菩薩」一語，也都未

見於《中阿含經 204》（T1, 776a26）、《中阿含經 32》（T1, 469c-471c）、

《中阿含經 72》（T1, 536c19-20）之對應的敘述中。因此，巴利本的「菩

薩」一詞很可能為後來傳持過程中所添加。  

87
 (a)「心念」（v itakka），也譯作「尋」或「尋思」，即心中不斷生起的種種

念頭、想法。此與「正念」之「（憶）念」（ sati）意義不同，sati 是令心

安住、覺照於所緣境（身、受、心、法）而不忘失（詳參《中部 10‧念

住經》）。  

(b)「心念」（尋思）生起的因緣鍊，參《中部 18.17》（MN I 111-112）：

根、境、識三合觸受想尋（vitakka 心念）妄想（papañ ca）

〔基於或帶有〕妄想的想法和觀念（p apañca-saññā-saṅkhā）。  

88
 「離欲念」（nekkhamma-vitakka）、「無恚念」（ abyāpāda-v itakka）、「不害

念」（ avih iṃsā-v itakka）即八正道中「正思惟」（ sammā-saṅkappa）的內

容；「欲念」（kāma-v itakk a）、「恚念」（byāpād a-vitakka）、「害念」

（vih iṃsā-vitakka）即八邪道中「邪思惟」（micchā-saṅkappa）的內容。

因此，二種心念的區分，也是二條道路（正道、邪道）的區別。此種區

分，也見 I t 87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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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欲念過患  

3.「比丘們！當我像這樣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 [115]

而生起欲念時，我這樣了知：『我生起這個欲念，它會為自己

帶來傷害，為別人帶來傷害，為雙方帶來傷害；會障礙智慧 89，

會伴隨苦惱，不能導向涅槃。』 90 

 
89

 「障礙智慧」（paññā-nirodhik a），(a) nirodhik a（n irodha + ik a）一詞源自

ni（下）+ √rudh（阻礙、障礙），意謂「抑制、壓制，破壞，消滅」（參

PED 371a）。p aññā-nirodh ika 在各譯本一般有二種譯法，一是譯為「消

滅智慧」，此種譯法，如 Horner (1954: 149)： it is destructive of in tuitive 

wisdom；片山一良（1997: 145）：智慧を滅し；及川真介等（2004: 283）：

智慧を滅ぼし；《中阿含經 102》也作：「滅慧」（T1, 589a20）。二是譯

作「障礙智慧」，此種譯法，如 Ñ &B (2009: 207)： it obstructs wisdo m；

Bodh i (2012: 303)： it is  obstru ctiv e to  wisdom。  

(b)《中部注》解釋，paññ ā-nirodhiko 意謂：不允許（n a deti）未生之世、

出世間慧（ lok iya-  loku ttarāya paññāy a）生起。而對於已生之世間慧─

─就八等至（四禪、四無色定）和五證智（五種神通）而言，即便已生

起，也會斷絕、丟棄（Ps II 81,5 -9）。亦即依此解釋，nirodh iko 一詞，

就「世間慧」（ lok iya-paññā）而言，可以有「阻礙」（未生者令不生）

和「消滅」（已生者令消失）二義；而就「出世間慧」（ lokuttara-paññā）

而言，則只有「阻礙」（未生者令不生）之義。  

(c)此處考慮到「障礙」之義含攝範圍較廣，且（出世間）「智慧」具有

「不退轉」的性質，例如初果、二果雖還有欲貪、瞋、掉舉等不善法，

但這些不善法並不會造成其「智慧」（出世間正見）的「消滅」（而退

轉回凡夫）。因此此處採第 2 種譯法，以表達不善心念能「阻礙」智慧

之「生起或成長」（就「世、出間慧」而言），甚至令其「退失」（就

「世間慧」而言）。  

90
 《大毘婆沙論》引用此經，並詳細解釋 3 種不善念如何「自害、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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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離欲念  

4.「比丘們！當我省思：『它會為自己帶來傷害』時，它便

息滅了；當我省思：『它會為別人帶來傷害』時，它便息滅了；

當我省思：『它會為雙方帶來傷害』時，它便息滅了；當我省

思：『它會障礙智慧，伴隨苦惱，不能導向涅槃』時，它便息

滅了。  

「比丘們！對於不斷不斷生起的欲念，我將它捨離，遣

除，消滅。  

了知恚念、害念過患  

5.「比丘們！當我像這樣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而生

起恚念……害念時，我這樣了知：『我生起這個害念，它會為

自己帶來傷害，為別人帶來傷害，為雙方帶來傷害，會障礙智

慧，會伴隨苦惱，不能導向涅槃。』  

捨離恚念、害念  

6.「比丘們！當我省思：『它會為自己帶來傷害』時，它便

息滅了；當我省思：『它會為別人帶來傷害』時，它便息滅了；

當我省思：『它會為雙方帶來傷害』時，它便息滅了；當我省

思：『它會障礙智慧，伴隨苦惱，不能導向涅槃』時，它便息

滅了。  

「比丘們！對於不斷不斷生起的害念，我將它捨離，遣

除，消滅。  

意業的勢力：常尋思不善法，心便傾向不善法  

 

俱害」（T27, 226b9-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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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丘們！一個比丘，不管對於什麼〔想法〕，當他經常

尋思、伺察 91時，他的心便會有〔如其尋思、伺察〕那樣的傾

向92。  

「比丘們！一個比丘，如果對於欲念，經常尋思、伺察，

他便會捨離離欲念，多做欲念，他的心便會傾向於欲念。  

「比丘們！一個比丘，如果對於恚念……害念，經常尋

思、伺察，他便會捨離不害念，多做害念，他的心便會傾向於

害念。  

牧牛喻一：嚴防牛隻，勿損榖物  

8.「比丘們！譬如在雨季的最後一個月，秋天時分，當穀

物豐熟時，牧牛人守護牛隻。他用鞭子到處鞭笞、抽打牛隻，

以阻止、防止牠們〔損害作物〕。為什麼？因為牧牛人看到，

由於那樣的因緣，〔他將〕或被殺，或被綁，或被沒收，或被

責罵。就像這樣，比丘們！我看到諸不善法的過患、墮落、污

染，以及諸善法在離欲上的功德和伴隨的清淨。 93 

 
91

 「尋思」（ anuvitakketi）、「伺察」（ anuvicāreti），都作動詞，指內心構思、

擬想的思惟活動，二者在「尼柯耶」和「阿含」中經常並列出現，意思

似無區別。但在後代論書則將二者作出區別，一般謂「尋」是較粗的思

惟，「伺」是較細的思惟。參《清淨道論》（Vism 142-143）、《大智度論》

（T25, 234b2-10）。  

92
 「傾向」（n ati, namati），指由於經常活動、造作，所形成的一種內心的

習慣和力量。  

93
 這個譬喻是說，當內心還未清淨，還有欲念、恚念、害念等種種不善法

時，則必須對自己的念頭、想法嚴加看管，以免由於這些不善法（意業）

及後續的身業和語業，造成自他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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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離欲念、無恚念、不害念  

了知離欲念功德  

9.「 [116]比丘們！當我像這樣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

而生起離欲念時，我這樣了知：『我生起這個離欲念，它不會

為自己帶來傷害，不會為別人帶來傷害，不會為雙方帶來傷

害，會增長智慧，不會伴隨苦惱，能導向涅槃。』  

止息尋伺，令得一心  

10.「比丘們！即使我整夜對它尋思、伺察，也不會因那樣

的因緣而看到怖畏；即使我整日對它尋思、伺察，也不會因那

樣的因緣而看到怖畏；即使我一夜一日對它尋思、伺察，也不

會因那樣的因緣而看到怖畏。可是，當我尋思、伺察太久時，

身體就會疲倦；身體疲倦時，心就擾亂；心擾亂時，心就遠離

了定。比丘們！我便令心向內安住，安止，趣於一境，得定。
94為什麼？〔因為心想：〕『別讓我的心擾亂！』 95 

 
94

 「令心向內安住，安止，趣於一境，得定」（ajjhattam eva cittaṃ saṇ ṭhapemi 

sannisādemi ekodi-karo mi samādahāmi），(a)《中部 122.11》（MN III 111）

說，此即是修習「四禪」。  

(b)句中 sannisādemi 一詞源自 saṃ + ni + √sad（坐），有（令心）「平靜、

安定」之義，此處譯作「安止」，表達止息尋伺，令內心住於平靜安穩

的狀態。與此類似的詞為 samp asād ana（源自 saṃ + pa + √sad），也譯

作「安止」（見本經第 15 段，二禪定型句），說明參見《中部 4.24(2)》

注 117(b)。  

95
 此處是說，儘管離欲念、無恚念、不害念等善法不會傷害自他，不會造

成身心的苦惱，但長時思惟仍然會造成身心的擾動和疲憊，因此還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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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無恚念、不害念功德  

11.「比丘們！當我像這樣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而生

起無恚念……不害念時，我這樣了知：『我生起這個不害念，

它不會為自己帶來傷害，不會為別人帶來傷害，不會為雙方帶

來傷害，會增長智慧，不會伴隨苦惱，能導向涅槃。』  

止息尋伺，令得一心  

12.「比丘們！即使我整夜對它尋思、伺察，也不會因那樣

的因緣而看到怖畏；即使我整日對它尋思、伺察，也不會因那

樣的因緣而看到怖畏；即使我一夜一日對它尋思、伺察，也不

會因那樣的因緣而看到怖畏。可是，當我尋思、伺察太久時，

身體就會疲倦；身體疲倦時，心就擾亂；心擾亂時，心就遠離

了定。比丘們！我便令心向內安住，安止，趣於一境，得定。

為什麼？〔因為心想：〕『別讓我的心擾亂！』  

意業的勢力：常尋思善法，心便傾向善法  

13.「比丘們！一個比丘，不管對於什麼〔想法〕，當他經

常尋思、伺察時，他的心便會有〔如其尋思、伺察〕那樣的傾

向。  

「比丘們！一個比丘，如果對於離欲念，經常尋思、伺察，

他便會捨離欲念，多做離欲念，他的心便會傾向於離欲念。  

「比丘們！一個比丘，如果對於無恚念……不害念，經常

尋思、伺察，他便會捨離害念，多做不害念，他的心便會傾向

於不害念。  

 

進一步提升身心的品質，而提升之道即是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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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牛喻二：穀物收畢，安心放牛  

14.「比丘們！譬如在夏季的最後一個月，當所有穀物已經

〔收成完畢〕存放在村中時，牧牛人守護牛隻。 [117]〔這時〕

他或到樹下，或到空曠處，只須記得：『有這些牛隻。』就像

這樣，比丘們！〔這時比丘〕只須憶念：『有這些法。』 96 

進修四禪  

15.「比丘們！我奮發精進、不退縮，現起正念、不忘失，

身體輕安、不激躁，內心得定、趣一境。  

「比丘們！我離諸欲，離諸不善法，進入並住於有尋、有

伺97、由離而生喜、樂的初禪。藉由尋、伺的寂靜，我進入並

住於內〔心〕安止、心得一境、無尋、無伺，由定而生喜、樂

的第二禪。藉由離喜，我住於捨、正念、正知，我以身感受樂，

進入並住於聖者所宣稱的『有捨、有念、住於樂』的第三禪。

藉由捨去樂，捨去苦，以及先前喜、憂已滅，我進入並住於不

苦不樂、具捨與念、〔心〕極清淨的第四禪。 98 

 
96

 Evam evaṃ kho, bhikkhave, sati-karaṇīy am eva ahosi : ‘ete dhammā’ti.這個

譬喻是說，當內心已經捨離種種不善法，而只剩下離欲念等善法，乃至

心已得定時，此時，因為心已調伏，不會造成任何危害，因此不須再嚴

加看管，只須輕鬆憶念即可。  

97
 「有尋、有伺」（sa-v itakkaṃ sa-v icāraṃ），即有尋思、有伺察，也就是內

心還有想法、念頭，但如前面經文所說，這種想法、念頭已經不再是欲

念、恚念、害念。  

98 有關從初禪到四禪身心逐步純淨的過程，可參關則富（2024: 33-36）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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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三明  

宿命智明  

16.「當〔我的〕心像這樣得定、清淨、皎潔、無穢、離於

污染、柔軟、堪用、安住、不動時，我將心導向宿命憶念智。

我回憶過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狀況，即：一生、二生、三生、四

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

千生、百千生、眾多壞劫、眾多成劫、眾多壞成劫：『在那裡，

我有這樣的名，這樣的姓，這樣的種姓，這樣的飲食，領受這

樣的苦樂，有這樣的壽量；從這裡死後，轉生到那裡。在那裡，

我又有這樣的名，這樣的姓，這樣的種姓，這樣的飲食，領受

這樣的苦樂，有這樣的壽量；從那裡死後，轉生到這裡。』像

這樣，我回憶過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狀況，包括其樣貌和境況。  

「比丘們！因為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就在夜的初分，

我證得了這第一明；無明滅，明生；黑闇滅，光明生。 99 

 
99

 「比丘們！因為（我）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就在夜的初分，我

證得了這第一明；（我的）無明滅，明生；黑闇滅，光明生。」（Ayaṃ 

kho me, bh ikkhave,  rattiyā p aṭh ame y āme p a ṭhamā vijjā adh igatā  ; avijjā 

vihatā vijjā  uppannā; tamo v ihato āloko uppanno; yathā taṃ 

appamattassa ātāpino pah itattassa v iharato .）  

(a)此句或可視為一複雜句（ co mplex sen ten se，參 W arder (1974: 291-301, 

Lesson 27)），全句由 4 個子句構成，為主要子句；為並列短句，

補充說明之內涵（與之間透過 me 做語法、語意的串連）；為關係

子句，由不變化關係詞 yath ā taṃ 所引領，其述語 appamattassa ātāp ino 

pahitattassa vih arato 與主要子句之 me（我）同為屬格，具有修飾關係，

表達該動作或狀態之作者為「我」；y athā taṃ 常用以表達比較（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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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智明  

17.「當〔我的〕心像這樣得定、清淨、皎潔、無穢、離於

污染、柔軟、堪用、安住、不動時，我將心導向眾生生死智。

我以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眾生死亡、轉生，卑賤、高

貴，美麗、醜陋，幸福、不幸。我了知眾生隨業流轉的狀況：

『這些尊貴的眾生，具足身惡行，具足語惡行，具足意惡行，

辱罵聖者，具有邪見，奉行邪見之行；他們身壞命終後，轉生

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這些尊貴的眾生，具足身善行，

具足語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辱罵聖者，具有正見，奉行正見

之行；他們身壞命終後，轉生到善趣、天界。』像這樣，我以

清淨、超越人類的天眼，看見眾生死亡、轉生，卑賤、高貴，

美麗、醜陋，幸福、不幸。我了知眾生隨業流轉的狀況。  

「比丘們！因為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就在夜的中分，

我證得了這第二明；無明滅，明生；黑闇滅，光明生。  

 

原因、理由，或目的等，此處為表達「原因、理由」，說明主要子句

證得第一明的「原因」。  

(b)子句，Ñ &B (2009: 105)譯作： as  happ ens in  one who  abides diligen t,  

arden t, and resolu te；Bodh i (2012: 258)譯作：as  h appens wh en one dwells  

heedful, arden t, and reso lute。但 Horner (1954: 28)則譯作：even as I  abid e 

dilig ent, arden t, self-reso lute。以上 Ñ &B 及 Bodhi 之譯皆未將子句動作

之「作者」視為 me（我）（未將與做關連），並且將 yathā taṃ 視為

「比較」（類比）而非「原因」；Horner 之譯則將子句動作之「作者」

視為 me（我）。  

(c)此處翻譯依上述 (a)之句構理解，將子句（述語）搭配子句之 me

（主語「我」），並將全句順序稍作調整（將從句末調到句首）。有關

此句翻譯上所涉及的問題，另參關則富（2016: 311, 注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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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盡智明  

18.「當〔我的〕心像這樣得定、清淨、皎潔、無穢、離於

污染、柔軟、堪用、安住、不動時，我將心導向諸漏除盡智。

我如實證知：『這是苦。』如實證知：『這是苦的集。』如實證

知：『這是苦的滅。』如實證知：『這是通往苦滅之道。』我如

實證知：『這些是漏。』如實證知：『這是漏的集。』如實證知：

『這是漏的滅。』如實證知：『這是通往漏滅之道。』當我這

樣了知，這樣看見時，我的心從欲漏解脫，從有漏解脫，從無

明漏解脫。當解脫時，生起『已解脫』之智──我證知：『生〔死〕

已盡，梵行已成，應作已作，不會再〔轉生於〕這種狀態。』  

「比丘們！因為住於不放逸、熱切、精進，就在夜的後分，

我證得了這第三明；無明滅，明生；黑闇滅，光明生。  

鹿群之喻：開示二條道路  

危害鹿群的險道  

19.「比丘們！譬如在森林、叢林中，有個低漥的大沼澤；

有大鹿群，依止這個〔大沼澤〕而住。有某個人出現，他想對

鹿群不利，想傷害牠們，想讓牠們不得安穩。他封閉了牠們安

穩、安全、通往喜悅之道，而開啟惡道，放置〔誘捕牠們的〕

公獸、母獸。比丘們！這樣，大鹿群後來就會遭遇不幸、災難，

而〔逐漸〕減少。  

利益鹿群的善道  

20.「可是，比丘們！有某個人出現，他想讓鹿群獲得益處，

想讓牠們獲得利益，想讓牠們得到安穩。他為牠們開啟安穩、

安全、通往喜悅之道，而封閉惡道，除去公獸，消滅母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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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們！這樣，大鹿群後來就會成長、增長、繁盛。  

以喻顯義  

21.「比丘們！我說這個譬喻，是為了揭示意義。[118]這就

是其中的意義：  

「比丘們！『低漥的大沼澤』為諸欲的喻語。  

「比丘們！『大鹿群』為眾生的喻語。  

「比丘們！『想對鹿群不利，想傷害牠們，想讓牠們不得

安穩的人』為惡魔波旬 100的喻語。  

「比丘們！『惡道』為八支邪道的喻語，也就是，邪見、

邪思惟、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  

「比丘們！『公獸』為喜、貪的喻語。  

「比丘們！『母獸』為無明的喻語。  

「比丘們！『想讓鹿群獲得益處，想讓牠們獲得利益，想

讓牠們得到安穩的人』為如來、阿羅漢、正遍覺者的喻語。  

「比丘們！『安穩、安全、通往喜悅之道』為八支聖道的

喻語，也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  

「比丘們！像這樣，我開啟了安穩、安全、通往喜悅之道，

 
100

 「惡魔波旬」（māra p āpimant），māra（魔）一詞源自字根√ mṛ（死），一

般視為死亡、罪惡、誘惑的人格化；「波旬」（p āpimant）為惡魔之名，

意為「邪惡者」。依佛教所說，魔天宮位於欲界第六天的他化自在天宮

與色界初禪天的梵身天宮之間，因此一般欲界眾生都活在他的勢力範圍

及掌控之下。如何脫離惡魔掌控，可參《中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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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封閉惡道，除去公獸，消滅母獸。 101 

慇懃勸勉  

22.「比丘們！凡是一個有悲憫心、尋求弟子利益的老師，

基於悲憫所應該做的，我已經為你們做了。比丘們！這些是樹

下，這些是空屋。比丘們！你們去禪修吧！不要放逸，不要以

後才來後悔！這是我對你們的教誡。」  

歡喜奉行  

世尊說完此〔經〕，那些比丘心滿意足，對世尊的所說感

到無比歡喜。  

 

 

 

 

 

 

 

 

 

 

 

 

 
101

 此處「兩條道路」的譬喻，正好搭配經文「二種心念」的主軸。也就是

佛陀在此經中，藉由二種心念的抉擇，而指出一條遠離惡道，通往涅槃

的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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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offer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Majjhima Nikāya 

discourses 11, 12, 19, which contains 11. The Shorter Discourse 

on the Lion’s Roar (Cūḷasīhanāda Sutta); 12. The Greater 

Discourse on the Lion’s Roar (Mahāsīhanāda Sutta ); 19. The 

Discourse on the Two Kinds of Thought (Dvedhāvitakka Sutta ). 

“The Shorter Discourse on the Lion’s Roar” explains why only 

in the Buddha's teachings are there the four fruits of a reclue (from 

Stream-enterer to Arahant), while other  doctrines lack them; it 

also explain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Buddhism and 

non-Buddhist teachings.  

“The Longer Discourse on the Lion's Roar” describes the 

Buddha claiming that he possessed the ten powers of a Tathāgata 

and the four kinds of intrepidity, and that he understood the four 

 
*  This article is par t of  th e resu lts of the “Annotat ed Tran slation of Majjh ima  

Nikāya  Pro ject”, supported by  Nánshān F àngshēng Monastery. Th ere are 

152 suttas in th e Ma jjh ima Nikā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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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birth, the five realms of rebirth, and the path to Nibbāna. 

He also said that asceticism is useless and that noble wisdom is 

the key. 

“The Discourse on the Two Kinds of Thought” tells how the 

Buddha, based on his past practice experience, teaches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bad thoughts, eliminate bad 

thoughts, and settle in good thoughts, so as to achieve meditation, 

attain the threefold true knowledge, and be liberated.  

The Pali text of this transl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Pali Text 

Society’s edition  and the Burmese edi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Ceylonese and Siamese editions, whichever is appropriate.  The 

translation strives to be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and divides 

long passages into appropriate sections with paragraph titles to 

make the text clear and easy to read; each paragraph is numbered 

to facilitate reference to related scripture passages in the 

annotations,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interpreting scriptures 

with scriptures. Notes are provided at key point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or to explain the basis or 

considerations of the chosen translation. 

 

 

Keywords: Pali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 Shorter Discourse on 

the Lion’s Roar; Longer Discourse on the Lion's Roar; Discourse 

on the Two Kinds of Thought; Ten Tathāgata’s powers; 

Asceticism; Supernormal Powers; Development of Mind. 


